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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战略部署，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产出来”“管出来”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农业农村部《202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部省统筹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的实施意见》（农办质〔2025〕4号）确定的年度工作任务，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结合福建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1.1 总体目标
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安办的部署安排和农业农村部的工作要求，持续推进省委省政府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巩固“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成效，进一步强化“7条鱼”（鳊鱼、大口黑鲈、鲫鱼、乌鳢、牛蛙、黄鳝、泥鳅）药物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围绕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开展福建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风险监测和快速检测，加大监测力度，确保完成我省产地水产品全年监测目标任务，深入排查违规用药问题和其他风险隐患，健全完善检打联动机制，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科学掌握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为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决策支撑。

1.2 工作任务

1.2.1 省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1.监督抽查

包括产地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查、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检验等4项任务，具体任务量见表1，具体工作内容见2.1。

2.风险监测
包括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养殖海参药物残留专项监测、大黄鱼药物残留专项风险监测、海水贝类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养殖河豚毒素专项风险监测、织纹螺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贝类毒素专项监测、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监测等9项任务，具体任务量见表1，具体工作内容见2.2。

3.质量复核
包括地市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任务，具体任务量见表1，具体工作内容见2.4。

表1  省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任务

	序号
	监测类型
	任务名称
	样品数量（批次）
	质检机构承担任务量（批次）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省水产研究所

	1
	监督抽查
	产地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95
	50
	45

	
	
	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500
	266
	234

	
	
	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查
	120
	120
	/

	
	
	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检验
	100
	50
	50

	
	小计
	815
	486
	329

	2
	风险监测
	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570
	295
	275

	
	
	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405
	/
	405

	
	
	养殖海参药物残留专项监测
	400
	400
（检测工作由2家质检机构共同承担）
	/

	
	
	大黄鱼药物残留专项风险监测
	200
	200
	/

	
	
	海水贝类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
	400
	200
	200

	
	
	养殖河豚毒素专项风险监测
	100
	/
	100

	
	
	织纹螺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
	80
	/
	80

	
	
	贝类毒素专项监测
	常规监测276批次，
跟踪监测视情况而定
	常规监测156批次，
跟踪监测视情况而定
	常规监测120批次，
跟踪监测视情况而定

	
	
	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监测
	30
	30
	/

	
	小计
	2461
	1281
	1180

	3
	质量复核
	地市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
	260
	130
	130

	合计
	3536
	1897
	1639


1.2.2 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包括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风险监测和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具体任务量见表2，具体工作内容见2.4和2.5。

表2  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任务

	序号
	设区市
	样品数量（批次）

	
	
	监督抽查、风险监测
	快速检测

	1
	福州市
	2450
	840

	2
	厦门市
	1000
	150

	3
	漳州市
	1450
	960

	4
	泉州市
	1250
	660

	5
	莆田市
	1150
	540

	6
	宁德市
	1350
	900

	7
	平潭综合实验区
	400
	150

	8
	三明市
	300
	660

	9
	南平市
	300
	600

	10
	龙岩市
	300
	540

	合计
	9950
	6000

	备注：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样品与快速检测样品不重复。


1.3 职责分工
1.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负责提出和组织年度福建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组织分析研判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发布全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结果。

2.各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局要求，落实属地监管职责，负责辖区内省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负责提出和组织年度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按时报送实施情况和监测结果，负责辖区内产地水产品专项整治工作，负责督促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的案件查处工作并及时报送处理结果。

3.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负责省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执法工作的监督与协调，负责对各设区市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的案件查处进行督导，督促全省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案件的查处工作。

4.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全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协助管理监测数据，负责抽检结果的汇总、分析评价与会商等工作；负责组织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质量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指导；负责全省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工作的组织实施；负责承担部分省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任务，协助抽样组织单位完成抽样工作。

5.省水产研究所负责承担部分省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任务，协助抽样组织单位完成抽样工作；配合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共同开展对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质量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1.4 工作要求
1.4.1 方案编制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制定本地区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含监督抽查、风险监测、快速检测），对任务进行分解，细化落实各项工作，定期检查工作进度，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实施方案于2025年3月10日前报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备案，同时抄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1.4.2 抽样
1.监督抽查抽样工作要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见附录1）执行。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辖区内水产养殖生产单位和执法检查人员动态名录库，于2025年3月10日前报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备案。各任务承担单位应主动与被抽查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衔接沟通，按照水产品生产季节特点，分批安排抽样检测任务。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须派熟悉相关情况的人员陪同抽样，负责协调抽样安排。在抽样任务开始前，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主动提供水产养殖生产单位和执法检查人员动态名录库，确保提供名录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按照“双随机”原则从名录库中随机选择抽样对象和承担抽样任务的执法人员，确保程序合法合规；尚未建立生产单位动态名录库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主动提供样品数量3倍以上的生产单位名单，参照上述办法随机选择抽样对象，不重复安排抽样。每个生产主体每次最多抽取2个样品，同一池（塘）或网箱只能抽取1个样品。2024年检出禁（停）用药物及地西泮残留不合格样品的生产主体必须抽检。各任务承担单位要严格按照《水产品抽样规范》（GB/T 30891-2014）《水产苗种违禁药物抽检技术规范》（农业部1192号公告-1-2009）等相关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程序抽取、处理和保存样品，并在抽样过程中询问养殖户是否使用有明确规定休药期的兽药，确认其使用日期，同时确认该养殖场是否存在垂钓行为，按要求填写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见附录4）。

2.风险监测抽样工作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见附录2）执行。对于养殖生产环节水产品风险监测，每个生产主体同一池（塘）或网箱的同一品种只能抽取1个样品，抽取样品总量不超过2个（“7条鱼”除外），按要求填写养殖水产品风险监测抽样单（样式见附录5）。对于“三前”环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水产品风险监测，在抽样过程中了解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按要求填写“三前”等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单（样式见附录6）。对于捕捞环节水产品风险监测，按要求填写捕捞水产品风险监测抽样单（样式见附录7）。

3.快速检测抽样工作按照《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工作规定》（见附录3）执行。每个生产主体同一池（塘）或网箱的同一品种只能抽取1个样品，一般每个生产主体每个品种每年度只能抽取1次（“7条鱼”除外），但对存在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尤其是出塘上市前，可适当提高抽检频次。对于“三前”环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水产品快速检测，在抽样过程中了解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按要求填写“三前”等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单（样式见附录6）。

1.4.3 检测

各任务承担单位要制定本单位承担任务的具体工作实施方案，严格按照监测规范、技术规程和相关标准开展监测，确保所承担监督抽查项目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所用检测标准（方法）为最新有效版本。要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以确保监测质量，并依照规定检测方法、数据单位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对不同水产品种的相应检测指标，严格进行检测、出具数据和结果判定，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准确性负责。

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时，应对检验检测结果进行单项判定和综合判定。单项判定用语为“合格”或“不合格”；若所检项目为不作判定，可注明“仅提供检测数据，不作判定”。综合判定用语为“该批次样品经检验/检测，依据XX文件规定，所检项目判为合格”或“该批次样品经检验/检测，依据XX文件规定，所检项目判为不合格”。

1.4.4 结果报送

1.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结果报送

抽样后应及时检测，原则上从抽样到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时长不得超过1个月。经检测确认有不合格样品的，要第一时间将不合格结果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各任务承担单位每月25日前将监测工作实施进度报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2025年6月30日、11月30日前分别统计汇总半年和全年监测结果，将上半年和全年监测工作总结报告（见附录9、附录10）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同时在“监测数据报送管理软件平台”上填报监测结果、提交总结报告电子版（word文件）和盖章扫描版（PDF文件）。

2.快速检测结果报送

各任务承担单位要按照《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工作规定》，及时将快检结果报送至“福建省水产品快检在线监测平台”；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于2025年12月31日前将全年快检数据统一汇总报送至“监测数据报送管理软件平台”。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计汇总辖区内快检任务完成情况，于2025年7月10日、2026年1月10日前将上半年和全年快检工作总结报告（见附录11）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1.4.5 数据管理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全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管理，对监测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各任务承担单位配合完成阶段性和全年监测情况统计工作，配合开展绩效目标考核，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各任务承担单位对于数据资料的缺项，须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理由，同时抄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参与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被抽检的产品和企业名单保守秘密。各任务承担单位不得利用监测结果参与有偿活动。未经省局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公布或披露监测结果，否则依法追究其有关责任。

1.4.6 检测结果反馈与处置

1.对禁（停）用药物或地西泮残留不合格情况的处置

⑴结果反馈。监督抽查发现水产品样品禁（停）用药物或地西泮残留检测不合格时，质检机构应于再检确认后48小时内将《不合格结果通知单》（格式参见附录1中的附件8）和检验报告报送（快递以寄出时间为准）至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并电话确认。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结果书面通知被抽查单位或个人，并依法对不合格水产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或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⑵申请复检。被抽查单位或个人对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过所在地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书面申请复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复检工作由不同于原承检机构的质检机构承担，由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在福州海关技术中心、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厦门海关技术中心、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福建中检华日食品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等5家食品复检机构中，根据就近原则确定。复检程序和费用等按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执行。

⑶立案查处。被抽查单位或个人对检测结果无异议、对检测结果有异议但逾期不书面申请复检的、或者申请复检但复检结果与原检测结果一致的，有关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对该生产单位或个人进行立案调查，并依法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案件查处情况应及时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省局将适时开展重点案件督办。

2.对常规药物超标情况的处置

监督抽查发现水产品样品检出有明确规定休药期的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常规药物残留超标时，质检机构应于再检确认后48小时内将《不合格结果通知单》（格式参见附录1中的附件8）电子版发送至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并电话确认，不寄送检验报告。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督促养殖户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跟踪监测，检查相关材料、文件及养殖记录，跟踪监测结果合格后方可出塘销售。常规药物监测结果作为养殖过程中用药监管的依据，其超标情况不列入统计合格率。

3.对贝类毒素超标情况的处置

风险监测发现海水贝类产品检出贝类毒素超标时，质检机构要第一时间电话通知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及时发布预警，提出该海域禁止从事海水贝类养殖和采捕活动的措施，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做好后续监管工作。同时，组织对禁止生产区域进行跟踪监测，海水贝类产品连续两次监测结果合格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重新开放。

4.对风险监测发现突出问题情况的处置

风险监测发现水产品样品禁（停）用药物或未批准使用药物检测不合格，常规药物、重金属等指标严重超标，农药、人用药等指标检出时，质检机构应及时将监测结果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省局将依法适时发布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警示信息。风险监测工作的抽样程序、检测方法等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见附录2）第三章规定的，监测结果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5.对快速检测超标情况的处置

快速检测发现水产品样品禁（停）用药物或地西泮残留不合格时，按监督抽查程序实施定量抽检，确认不合格的依法无害化处理或者监督销毁。快速检测发现水产品样品常规药物残留超标时，暂缓出售，再次快检合格后方可上市。

6.对“三前”等环节监测发现突出问题情况的处置

“三前”环节、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监测发现水产品样品禁（停）用药物、未批准使用药物或常规药物残留不合格时，及时将监测结果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通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并深入调查分析，排查问题隐患，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举一反三加强生产环节监管。

7.对织纹螺安全的监管

各沿海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织纹螺产区源头监管，在3-8月份禁止渔民采捕织纹螺，对巡查发现采捕织纹螺的，一律予以没收销毁，从源头上防范有毒织纹螺流入市场。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当地电视、报纸、广告宣传栏以及微信、微博、互联网平台等，广泛宣传、普及有毒织纹螺的识别、毒性及危害性等知识，要将织纹螺彩色挂图张贴在港口码头、农贸市场、水产品批发市场等场所的明显位置，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民众对有毒织纹螺的认识，防止发生误食中毒事件。

1.4.7 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水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已经列为对各地质量强市、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质检机构务必高度重视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深入推进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基础上，进一步强化“7条鱼”药物残留突出问题攻坚治理，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压实属地责任，明确职责分工，制定周密方案，狠抓任务落实，强化执法监督，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高问题发现率，依法依规、不折不扣、按时保质地完成我省2025年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各项工作任务。此外，要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积极应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及时掌控负面报道，对各种谣言、恶意炒作或不实报道，要主动发声、妥善处理，坚决防止舆情扩散。

2.强化结果运用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始终坚持水产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工作要求，立足全省“一盘棋”，加强对育苗场、养殖场（户）等渔业生产经营场所的日常巡查，加大对“7条鱼”和直供学校水产品养殖主体的日常监管，监测覆盖属于“三前”环节收购、储存、运输的水产品，及时掌握用药情况；加强对养殖主体执行休药期的指导，广泛开展科学用药宣传培训；加强对垂钓场所水产品地西泮的抽检力度，强化对养殖投入品、苗种繁育、成鱼养殖等各环节的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同时，应利用好监测结果，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建立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对监督抽查发现的不合格水产品，及时跟进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坚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切实做到有案必查、查必到底，合力实施更为严厉的全程监管，加大对养殖违法违规用药行为的打击力度；对风险监测发现的存在隐患问题的水产品，开展调查溯源和会商分析，查清原因，督促有关生产主体及时整改，并视情况组织实施跟踪监督抽查，促进提高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3.健全考核机制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不断健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长效机制，积极争取在地方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监测工作经费，尽快补齐缺少水产品生产单位和执法人员动态名录库“两库”的短板，提升水产品质检机构的检测能力，为监测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各地抽样组织情况、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合格率、问题发现率等方面内容将纳入省政府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食品安全、效能考核等年度考核工作中，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细化工作举措，明确工作责任，确保工作可核查、成效可量化，增强工作实效。对因个别地方主管和执法部门人员思想重视程度不足，导致水产养殖用药监管松懈，造成严重失职渎职的，应将线索移送地方纪检、监察和检察等机关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1.5 联系方式

各任务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表3。

表3  任务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负责内容
	联系方式

	1
	福建省海洋与

渔业局
	李  震
	统筹协调
	0591-87278959

	
	
	刘义峰
	信息发布
	0591-87878608
18059152130
fjfqs@163.com

fjscpjc@126.com


	
	
	任保卫
	增殖放流
	0591-87811209
13655028801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

执法总队
	肖方森
	分管领导
	0591-87878816

	
	
	蔡彬彬
	执法检查
	18060690379

	3
	福建省渔业资源

监测中心
	王双辉
	分管领导
	0591-87878726

	
	
	黄奕雯
	项目总负责人
	0591-87819727
15259109300

	
	
	王  琳
	抽采样对接

增殖放流
	0591-87825670
13599099068

	
	
	朱  琳
	快速检测

贝毒监测
	0591-87270342
15005991061

	
	
	邵  晨
	质量保证

质量复核
	0591-87270402
13509354170

	
	
	齐  贺
	数据管理
	0591-87898563

17858803562

fjscpjc@126.com
fjscpjc@126.com

	4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厦门）
	刘智禹
	分管领导
	13906008638

	
	
	郑惠东
	组织实施
	13606925352

	
	
	刘海新
	抽采样对接

质量复核
	13950161196

	
	
	杨妙峰
	增殖放流
	13950003224

	
	
	杨  芳
	织纹螺监测
	15394459038

	
	
	许翠娅
	贝毒监测
	13666071531

	
	
	余  颖 
	数据报送
	15960248480

	5
	福州市海洋与

渔业局
	林海涛
	分管领导
	13960909812

	
	
	孙煜煊
	组织实施
	13559150312

	
	
	王  镇
	抽采样对接
	13509319333

	
	
	郑春桥
	增殖放流
	13665030200

	
	
	唐雯静
	快速检测
	13400505663

	
	
	史钧期
	数据报送
	13763865909

	6
	厦门市海洋

发展局
	林宜光
	分管领导
	0592-2853882

	
	
	郑燕玲
	组织实施
	18965806168

	
	
	林功师
	抽采样对接
	18759290591

	
	
	洪谦虚
	增殖放流
	13003930953

	
	
	刘丽丽
	数据报送
	18750268969

	7
	漳州市海洋与

渔业局
	王秋阳
	分管领导
	13860861638

	
	
	朱荣炉
	组织实施
	13606950682

	
	
	王艺红
	抽采样对接
	15959648926

	
	
	唐俊峰
	增殖放流
	18959662533

	
	
	王艺红
	数据报送
	15959648926

	8
	泉州市海洋与

渔业局
	王金健
	分管领导
	13905955493

	
	
	朱丹华
	组织实施
	13799235899

	
	
	刘雨龙
	抽采样对接
	13675960955

	
	
	黄贤源
	增殖放流
	13599125899

	
	
	刘雨龙
	数据报送
	13675960955

	9
	莆田市海洋与

渔业局
	戴华挺
	分管领导
	13808585006

	
	
	姚大宏
	组织实施
	18159001037

	
	
	詹素英
	抽采样对接
	13905940261

	
	
	陈  津
	增殖放流
	13959590565

	
	
	林隽雨
	数据报送
	17705940070

	10
	宁德市海洋与

渔业局
	黄瑞明
	分管领导
	0593-2822193

	
	
	陈洪清
	组织实施
	13860397819

	
	
	卓  越
	抽采样对接
	15060259789

	
	
	刘招坤
	增殖放流
	15859334118

	
	
	陈苏婷
	数据报送
	13115975166

	11
	平潭综合实验区

农业农村局
	潘宏春
	分管领导
	18850395855

	
	
	周小文
	组织实施
	13860626777

	
	
	祁剑飞
	抽采样对接
	13616024327

	
	
	邹双燕
	增殖放流
	18106076390

	
	
	袁泽珲
	数据报送
	15960378411

	12
	三明市农业农村局
	周  斌
	分管领导
	13375073777

	
	
	肖庆发
	组织实施
	13960509676

	
	
	邓瑞龙
	增殖放流
	13030807584

	
	
	李育成
	数据报送
	13375078062

	13
	南平市农业农村局
	梅晓飞
	分管领导
	18850701087

	
	
	张宏清
	
	13860023600

	
	
	王明顺
	组织实施
	15305083256

	
	
	陈  瑶
	增殖放流
	18063719661

	
	
	兰竹青
	快速检测
	18359927416

	
	
	林爱华
	数据报送
	13950636956

	14
	龙岩市农业农村局
	刘峻源
	分管领导
	18351385053

	
	
	魏唐隆
	组织实施
	17705975151

	
	
	卢友龙
	增殖放流
	18959099682

	
	
	傅志球
	数据报送
	18959099563


二、主要内容
2.1 省级监督抽查
2.1.1 产地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1.监测目的

在苗种生产、销售高峰期，开展我省产地主要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保障水产养殖源头质量安全，推进水产苗种规范养殖，促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2.抽样品种及数量

产地水产苗种样品95批次，抽样品种及数量分配见表4。抽样工作要求见1.4.2，每个被抽检单位随机抽取1批次样品。

表4  产地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品种及数量（批次）

	
	草鱼
	罗非鱼
	大口
黑鲈
	大黄鱼
	石斑鱼
	对虾
	鲍
	合计

	福州市
	1
	-
	-
	-
	-
	1
	10
	12

	宁德市
	-
	-
	-
	16
	-
	-
	-
	16

	平潭综合实验区
	-
	-
	-
	-
	-
	-
	10
	10

	三明市
	2
	-
	-
	-
	-
	-
	-
	2

	南平市
	2
	-
	-
	-
	-
	-
	-
	2

	莆田市
	-
	-
	-
	-
	-
	-
	8
	8

	厦门市
	-
	-
	-
	-
	-
	4
	-
	4

	漳州市
	-
	10
	6
	-
	6
	6
	4
	32

	泉州市
	-
	-
	-
	-
	-
	-
	5
	5

	龙岩市
	2
	-
	2
	-
	-
	-
	-
	4

	合计
	7
	10
	8
	16
	6
	11
	37
	95


3.检测项目
罗非鱼苗：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甲基睾酮。

大黄鱼苗：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氧氟沙星。

其他苗种：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其中，对虾苗中呋喃西林代谢物残留不作判定。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执法机构负责辖区内产地水产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采取“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样。在保证全年抽样品种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各次具体抽样品种和数量由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产苗种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与相应质检机构会商确定。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福州、宁德、平潭、三明、南平、莆田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厦门、漳州、泉州、龙岩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大黄鱼苗抽样工作；2025年4月20日前完成鲍苗抽样工作；其他品种按照实际育苗情况确定抽样时间。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监测结果合格的，各质检机构要在完成检验后20个工作日内将监督抽查检验报告一式三份（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被抽检单位各一份）报送至抽样组织单位，由抽样组织单位将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检单位。对于监测中发现的超标问题，要第一时间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报告，具体工作要求见1.4.6。

2.1.2 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1.监测目的

针对重点监控的药残指标，对我省主要养殖水产品和“7条鱼”开展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严厉打击药品使用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水产养殖源头监管，确保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为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

抽样品种及数量

产地水产品样品500批次，抽样品种及数量分配见表5。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5  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品种及数量（批次）

	
	7条鱼
	鳗鲡
	罗非鱼
	其他淡水品种
	石斑鱼
	其他海水品种
	对虾
	蟹
	鲍
	合计

	福州市
	1
	24
	2
	25
	2
	4
	20
	4
	30
	112

	宁德市
	2
	-
	-
	1
	10
	16
	-
	2
	10
	41

	平潭综合实验区
	-
	-
	-
	-
	-
	16
	-
	-
	15
	31

	三明市
	3
	16
	-
	19
	-
	-
	-
	-
	-
	38

	南平市
	3
	16
	-
	25
	-
	-
	-
	-
	-
	44

	厦门市
	-
	-
	4
	-
	-
	2
	4
	-
	-
	10

	漳州市
	4
	-
	-
	2
	10
	7
	26
	6
	20
	75

	泉州市
	2
	-
	5
	18
	-
	-
	22
	-
	14
	61

	莆田市
	-
	8
	-
	-
	2
	11
	10
	4
	15
	50

	龙岩市
	2
	12
	2
	22
	-
	-
	-
	-
	-
	38

	合计
	17
	76
	13
	112
	24
	56
	82
	16
	104
	500

	备注
	1.“7条鱼”包括鳊鱼、大口黑鲈、鲫鱼、乌鳢、牛蛙、黄鳝、泥鳅；
2.其他淡水品种包括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鲶鱼、青鱼、黄颡鱼等；3.其他海水品种包括鲷鱼、七星鲈、美国红鱼、鲆类、鲽鱼等；
4.蟹为海水养殖蟹类。


检测项目
海水养殖品种：氯霉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淡水养殖品种：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地西泮。

虾、蟹中呋喃西林代谢物残留不作判定。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执法机构负责辖区内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采取“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样。在保证全年抽样品种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各次具体抽样品种和数量由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产品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与相应质检机构会商确定。同时，要加大对直供学校水产品的监测力度，将直供学校水产品养殖主体列为必检对象，做到品种全覆盖。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福州、宁德、平潭、三明、南平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厦门、漳州、泉州、莆田、龙岩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6月10日前完成上半年抽样工作；2025年10月31日前完成下半年抽样工作。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监测结果合格的，各质检机构要在完成检验后20个工作日内将监督抽查检验报告一式三份（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被抽检单位各一份）报送至抽样组织单位，由抽样组织单位将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检单位。对于监测中发现的超标问题，要第一时间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报告，具体工作要求见1.4.6。

2.1.3 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查

1.监测目的

在春、秋两季大黄鱼养殖高峰期和病害多发期，开展我省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查，强化大黄鱼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维护我省大黄鱼品牌形象，保障大黄鱼质量安全和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养殖大黄鱼样品120批次，抽样数量分配见表6。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6  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查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数量(批次)

	福州市
	10

	宁德市
	110

	合计
	120


3.检测项目
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执法机构负责辖区内大黄鱼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查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采取“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样。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3-5月开展上半年抽样工作；2025年9-10月开展下半年抽样工作；每半年抽样数量为福州市5批次、宁德市55批次。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监测结果合格的，各质检机构要在完成检验后20个工作日内将监督抽查检验报告一式三份（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被抽检单位各一份）报送至抽样组织单位，由抽样组织单位将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检单位。对于监测中发现的超标问题，要第一时间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报告，具体工作要求见1.4.6。

2.1.4 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检验
1.检验目的

确保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提升后续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增殖放流活动在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效果。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全年共安排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样品100批次，按照每个品种随机抽取2口池或网箱（如有2口池或网箱及以上），每口池或网箱抽取1批次样品，按抽样组织单位所在设区市进行分配，具体参考表7。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7  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检验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样品数量（批次）

	福州市
	20

	宁德市
	10

	平潭综合实验区
	4

	三明市
	8

	南平市
	8

	厦门市
	2

	漳州市
	12

	泉州市
	16

	莆田市
	10

	龙岩市
	10

	合计
	100

	备注：以上数量分配仅作参考。


3.检测项目
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其中，虾、蟹苗呋喃西林代谢物残留不作判定。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订辖区内2025年度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检验计划，以重要放流活动或重要放流品种为主，明确列入本方案的检验批次，于2025年3月10日前报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备案，同时抄送相应质检机构。根据检验计划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的设区市（或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业执法机构，负责组织和实施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检验抽样和送样工作。样品交接时，抽样单位应提供《福建省增殖放流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承诺书》（见附录12），填写样品移交确认单（见附录13）。额度之外的检验批次，由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自行委托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承担或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福州、宁德、平潭、三明、南平等地以及外省苗种生产单位供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的检验工作。省水产研究所负责厦门、漳州、泉州、莆田、龙岩等地苗种生产单位供增殖放流经济水产苗种的检验工作。上述两家质检机构各承担50批次样品检验工作，如其中一家质检机构已完成其检验工作量，则余下的检验工作转由另一家质检机构承担，不受以上安排的区域限制。

5.进度安排

送样检测时间：2025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年送样工作。送样日期原则上控制在每月前7个工作日内。质检机构于到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其中，虾苗于到样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

检验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检验结果合格的，各质检机构要在完成检验后3个工作日内将增殖放流检验报告一式三份报送至抽样组织单位。对于检验发现水产苗种药残超标的，由抽样组织单位通知苗种生产单位属地县级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报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备案。

2.2 省级风险监测
2.2.1 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掌握我省养殖水产品和“7条鱼”中主要药物残留及有害因素的污染水平及趋势，针对性地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和突出问题开展监测，及时发现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为开展水产品风险评估及预警工作，加强科学监管提供依据。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养殖水产品样品570批次，抽样品种及数量分配见表8。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8  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品种及数量（批次）

	
	7条鱼
	对虾
	蟹
	罗非鱼
	鳗鲡
	其他淡水品种
	石斑鱼
	其他海水品种
	鲍
	海藻
	合计

	福州市
	3
	30
	4
	2
	15
	12
	-
	4
	30
	16
	116

	宁德市
	4
	20
	2
	-
	-
	-
	10
	10
	8
	16
	70

	平潭综合实验区
	-
	6
	-
	-
	-
	-
	-
	15
	10
	8
	39

	三明市
	5
	-
	-
	-
	13
	17
	
	-
	-
	-
	35

	南平市
	5
	-
	-
	-
	11
	19
	-
	-
	-
	-
	35

	厦门市
	-
	4
	-
	4
	-
	-
	-
	2
	-
	-
	10

	漳州市
	15
	20
	8
	8
	7
	4
	25        
	15
	10
	12
	124

	泉州市
	4
	16
	-
	2
	-
	10
	-
	-
	14
	-
	46

	莆田市
	-
	16
	2
	-
	-
	-
	2
	14
	16
	8
	58

	龙岩市
	5
	-
	-
	2
	10
	20
	-
	-
	-
	-
	37

	合计
	41
	112
	16
	18
	56
	82
	37
	60
	88
	60
	570

	备注
	1.“7条鱼”包括鳊鱼、大口黑鲈、鲫鱼、乌鳢、牛蛙、黄鳝、泥鳅；
2.其他淡水品种包括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鲶鱼、青鱼、黄颡鱼、倒刺鲃、鮰鱼、鲟鱼等；

3.其他海水品种包括鲷鱼、七星鲈、美国红鱼、鲆鱼、鲽鱼等；
4.海藻包括海带、紫菜、江蓠等。


3.检测项目

“7条鱼”：氯霉素、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地西泮。
对虾、蟹：四环素类（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铅、镉、甲基汞、无机砷。

罗非鱼：五氯苯酚及其钠盐、镉、甲基汞。

鳗鲡：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五氯苯酚及其钠盐。

其他淡水品种：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五氯苯酚及其钠盐、镉、甲基汞；淡水鱼类加测地西泮。

石斑鱼：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四环素类（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

其他海水品种：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镉、甲基汞。

鲍：铅、镉、甲基汞、无机砷。

海藻：铅、无机砷。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在保证全年抽样品种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各次具体抽样品种和数量由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养殖水产品的季节性特点，与相应质检机构会商确定。同时，要加大对直供学校水产品的监测力度，将直供学校水产品养殖主体列为必检对象，做到品种全覆盖，既检禁（停）用药物，也检常规药物。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福州、宁德、平潭、三明、南平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厦门、漳州、泉州、莆田、龙岩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6月10日前完成上半年抽样工作；2025年10月31日前完成下半年抽样工作。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各质检机构要在报送半年和全年监测结果时，同步将监测结果报送相应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2.2 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扩大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范围，掌握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科学评估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2.抽样品种及数量

捕捞水产品样品405批次，抽样品种及数量分配见表9。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9  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品种及数量（批次）

	
	淡水捕捞品种
	海洋捕捞品种

	福州市
	-
	65

	宁德市
	-
	55

	平潭综合实验区
	-
	20

	三明市
	5
	-

	南平市
	5
	-

	厦门市
	-
	20

	漳州市
	-
	90

	泉州市
	-
	100

	莆田市
	-
	40

	龙岩市
	5
	-

	合计
	15
	390

	备注
	1.淡水捕捞品种包括鲫鱼、鳙鱼、倒刺鲃等鱼类，青虾等虾类，中华绒螯蟹等蟹类；

2.海洋捕捞品种包括带鱼、鲅鱼、鲐鱼、鲳鱼、梅童鱼、海鳗、蓝圆鲹、沙丁鱼、马面魨、乌贼、鱿鱼、章鱼、对虾、虾蛄、梭子蟹等。


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对于监测中发现的超标问题，要第一时间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报告，具体工作要求见1.4.6。

专项监测工作完成后，各任务承担单位要形成本部门工作总结，于2025年3月31日前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汇总全部检测结果，编制专项监测工作总结报告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

2.2.4 大黄鱼药物残留专项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全面客观地了解我省养殖大黄鱼质量安全现状，及时有效地摸排大黄鱼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加大大黄鱼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频次和覆盖面，为强化大黄鱼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养殖大黄鱼样品200批次，均在宁德市抽样。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3.检测项目

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硝基咪唑类（甲硝唑、地美硝唑）。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宁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大黄鱼药物残留风险监测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3-5月开展上半年抽样工作；2025年9-11月开展下半年抽样工作；每半年抽样数量为100批次。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质检机构要在报送半年和全年监测结果时，同步将监测结果报送宁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2.5 海水贝类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针对我省主要海水养殖贝类，开展贝类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掌握贝类中农药环境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势，进一步提升我省贝类质量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为贝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支撑。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养殖海水贝类样品400批次，在海水养殖贝类主要分布海区内抽取样品，抽样品种及数量分配见表11。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11  海水贝类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品种
	抽样数量（批次）

	福州市
	牡蛎、贻贝、缢蛏、蛤类、扇贝、蚶类等海水养殖双壳贝类，吊笼、底播等养殖方式兼顾
	100

	宁德市
	
	70

	平潭综合实验区
	
	30

	漳州市
	
	100

	泉州市
	
	30

	莆田市
	
	70

	合计
	400


3.检测项目

氯霉素、大肠埃希氏菌、铅、镉；底播养殖贝类加测甲氰菊酯。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海水贝类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在保证全年抽样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各次具体抽样品种和数量由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水养殖贝类的季节性特点，与相应质检机构会商确定。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福州、宁德、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漳州、泉州、莆田的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4-6月开展上半年抽样工作；2025年7-9月开展下半年抽样抽样工作；每半年抽样数量200批次。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各质检机构要在报送半年和全年监测结果时，同步将监测结果报送相应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2.6 养殖河豚毒素专项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持续推进养殖河鲀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掌握养殖河豚毒素现状，防范食用河鲀中毒风险，保障我省养殖河鲀产业健康发展。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养殖河鲀样品100批次，均在漳州市抽样。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3.检测项目

河豚毒素。按照皮肤、肌肉、肝脏、性腺分别制样检测。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漳州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养殖河豚毒素专项风险监测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进度安排见表12。

表12  养殖河豚毒素专项风险监测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
	抽样品种及数量（批次）
	检测部位

	
	双斑东方鲀
	菊黄东方鲀
	合计
	

	2025年3-4月
	10
	10
	20
	皮肤、肌肉、肝脏、性腺

	2025年5-10月
	40
	40
	80
	皮肤、肌肉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质检机构要在报送半年和全年监测结果时，同步将监测结果报送漳州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2.7 织纹螺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在织纹螺生长季节，及时掌握织纹螺毒素含量状况，防范有毒织纹螺流入市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2.抽样品种及数量

织纹螺样品80批次，抽样数量分配见表13。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13  织纹螺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数量(批次)

	莆田市
	60

	宁德市
	20

	合计
	80


3.检测项目
麻痹性贝类毒素。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织纹螺质量安全专项风险监测抽样和送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定期抽取织纹螺样品送质检机构检测，并于检测当周周一前将待检数量报送质检机构。如发生织纹螺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加大抽检频次。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样品检测工作。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3月20日-8月31日。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各质检机构要在报送半年和全年监测结果时，同步将监测结果报送相应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监测中发现的超标问题，要第一时间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报告，具体工作要求见1.4.6。

2.2.8 贝类毒素专项监测
1.监测目的
按照“应急与预防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的原则，在赤潮高发期对沿海重点贝类养殖区域持续性开展贝类毒素常规监测，赤潮发生期间开展应急跟踪监测，针对贝毒有检出但未超标的养殖海域保持加密监测，及时掌握赤潮期间贝类毒素动态情况，强化我省贝类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常规监测：全年共监测贝类样品276批次，抽样品种及数量分配见表14。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14  贝类毒素专项监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品种
	抽样数量

（批次）

	福州市（罗源、连江、长乐、福清）
	牡蛎、贻贝、扇贝、缢蛏、蛤类、蚶类等海水养殖滤食性双壳贝类和泥螺
	48

	宁德市（福鼎、霞浦、福安、蕉城）
	
	48

	平潭综合实验区
	
	12

	莆田市（涵江、城厢、秀屿、北岸）
	
	48

	漳州市（龙海、漳浦和古雷港区、东山、诏安、云霄）
	
	60

	泉州市（泉港、惠安、晋江、石狮、南安）
	
	60

	合计
	276


跟踪监测：监测数量根据赤潮发生情况、监测频次以及当地养殖品种、养殖产量等实际情况确定。每个海区每次监测样品数量不少于2批次。
3.检测项目
常规监测：麻痹性贝类毒素、腹泻性贝类毒素。

跟踪监测：根据有毒赤潮生物情况或贝毒检出情况予以确定。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沿海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贝类毒素专项监测抽样和送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每个样品送样量不低于6 kg，并于检测当周周一前将待检数量报送相应质检机构。样品交接时，抽样单位应填写样品移交确认单（见附录13）。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福州、宁德、平潭、莆田的样品检测工作。

省水产研究所负责漳州、泉州的样品检测工作。

5.进度安排
监测时间：2025年4-7月每月开展1次常规监测。赤潮发生期间，应加强宣传与风险管控，分类分区开展跟踪监测：管辖海域发生有毒赤潮的海域，贝类毒素每周监测2次；管辖海域发生有害赤潮（东海原甲藻除外），或未发生赤潮但贝类毒素检测结果超标的海域，贝类毒素每周监测1次；以上跟踪监测直至海区养殖贝类连续2周以上监测结果合格为止。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本专项仅报送全年监测工作总结，并同步将监测结果报送相应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于监测中发现的超标问题，要第一时间向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报告，具体工作要求见1.4.6。

2.2.9 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监测
1.监测目的
针对我省近岸养殖水产品及近海捕捞水产品开展水产品放射性核素监测，摸清放射性污染风险隐患，及时掌握和评估核废水对我省渔业的影响，为应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潜在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2.监测内容
（1）监测品种及数量
近岸养殖水产品15批次，监测品种包括鱼类（大黄鱼、石斑鱼等）、虾类（对虾等）、贝类（牡蛎、蛤类等）、藻类（海带等）。

近海捕捞水产品15批次，监测品种以鱼类（鲐鱼、马鲛鱼、银鲳鱼、海鲈、带鱼、小黄鱼等）为主，兼顾虾类（长毛对虾、哈氏仿对虾、毛虾、管鞭虾等）、头足类（乌贼、鱿鱼等）。

（2）监测区域及频次
近岸养殖水产品监测区域5个，分别位于宁德霞浦海域、平潭海域、漳州东山诏安湾、泉州深沪湾、莆田南日岛，见图1。共设置5个站位，每个站位采集2-4批次不同品种的养殖水产品，采样数量共15批次。

近海捕捞水产品监测区域5个，分别位于闽外渔场、闽东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台湾浅滩渔场，见图1。共设置5个站位，每个站位采集2-4批次不同品种的捕捞水产品，采样数量共15批次。图1  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监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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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样要求
样品采集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检验 总则》（GB 14883.1-2016）有关规定执行，采样量见表15。

表15  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监测采样量
	监测品种
	采样量

	鱼类
	≥5 kg

	虾类
	≥5 kg（带壳）

	贝类
	牡蛎：≥15 kg（去壳，需保留汁液），≥40 kg（带壳）
花蛤：≥10 kg（去壳），≥35 kg（带壳）

	藻类
	≥10 kg（勿混杂过多其他杂物）

	头足类
	≥8 kg


3.检测项目
氢-3（3H）、钴-60（60Co）、锶-90（90Sr）、钌-106（106Ru）、银-110m（110mAg）、碘-131（131I）、铯-134（134Cs）、铯-137（137Cs）。

检测方法见表16。各检测项目除采用表中所列检测方法外，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部文公告的检测方法，且其最低检出限能满足要求时，在检测中可以采用。所检项目和所用方法可不通过资质认定。
表16  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数据单位

	1
	3H
	GB 14883.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氢-3的测定》
	Bq/kg

	2
	60Co
	GB/T 16145-2022《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3
	90Sr
	GB 14883.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锶-89和锶-90的测定》
	

	4
	106Ru
	GB/T 16145-2022《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5
	110mAg
	GB/T 16145-2022《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6
	131I
	GB 14883.9-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碘-131的测定》
	

	7
	134Cs
	GB/T 16145-2022《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8
	137Cs
	
	


4.任务承担单位
相关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开展辖区内水产品放射性污染物监测采样工作，其中，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闽中渔场，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台湾浅滩渔场和漳州东山诏安湾，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闽南渔场和泉州深沪湾，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莆田南日岛，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闽外渔场、闽东渔场和宁德霞浦海域，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平潭海域。在保证全年采样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各次具体采样品种和数量由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近海捕捞和近岸养殖水产品的季节性特点，与质检机构会商确定。

由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通过委托技术服务方式确定质检机构，由中标机构承担采样和检测工作。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和省水产研究所对采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监测采样时间：2025年6月30日前完成近岸养殖水产品外业采样工作，2025年9月30日前完成近海捕捞水产品外业采样工作。
质检机构于11月15日前汇总统计全年监测结果，将全年监测工作总结及分析评价报告报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2.3 地市级监督抽查、风险监测
1.监测目的
各地市聚焦水产养殖主要品种、“7条鱼”和突出问题，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工作，进一步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监管，扩大监测覆盖面和频次，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全年地市级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样品9950批次，抽样数量分配见表17，各地市监督抽查样品数量应占其总数量的30%以上。抽样工作要求见1.4.2。样品分为三份，一份用于检验检测，一份用于检验检测备用，一份留存备质量复核（样品制成匀浆状，约50 g）。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并保证检测用样、备份用样和质量复核用样的一致性。质量复核用样应做好标识，冷冻密封保存并至少保存至质量复核抽样后。

监督抽查主要针对养殖水产品，以各地主养品种为主（双壳贝类、藻类除外），并重点关注“7条鱼”，加大对“7条鱼”的抽检力度。同时，将直供学校水产品养殖主体列为必检对象，做到品种全覆盖；加大垂钓场所水产品地西泮抽检力度，做到垂钓场所全覆盖。各地监督抽查结果将纳入全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考核指标统计。监督抽查样品不得从市场购买。

风险监测在各地主养品种、“7条鱼”、直供学校水产品和垂钓场所水产品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养殖特点和风险隐患情况，适当增加对虾、石斑鱼等海水品种，鳗鲡、鲤鱼等淡水品种，以及监测发现问题较多的其他小宗品种的抽样数量。此外，可兼顾属于“三前”环节收购、储存、运输的水产品，可进入产地收购点、暂养池、运输车、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展风险监测抽样，监测比例不高于20%。
表17  地市级监督抽查、风险监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数量（批次）

	福州市
	2450

	厦门市
	1000

	漳州市
	1450

	泉州市
	1250

	莆田市
	1150

	宁德市
	1350

	平潭综合实验区
	400

	三明市
	300

	南平市
	300

	龙岩市
	300

	合计
	9950


3.检测项目
（1）监督抽查
监督抽查必检项目：氯霉素、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其中，虾、蟹中呋喃西林代谢物残留不作判定。

监督抽查选检项目：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地西泮。
（2）风险监测
风险监测项目参考如下，每个样品检测项目至少3个（藻类除外），各地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检测项目。

“7条鱼”：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地西泮。大黄鱼可加测硝基咪唑类（甲硝唑、地美硝唑）。
对虾、蟹：四环素类（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铅、镉、甲基汞、无机砷。

其他淡水品种：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五氯苯酚及其钠盐、四环素类（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镉、甲基汞。淡水鱼类可加测地西泮。

其他海水品种：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磺胺类（以12项总量计）、四环素类（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镉、甲基汞。石斑鱼可加测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

海参：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喹诺酮类（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甲氰菊酯。

双壳贝类：氯霉素、大肠埃希氏菌、铅、镉。底播养殖贝类可加测甲氰菊酯。赤潮高发期可加测麻痹性贝类毒素、腹泻性贝类毒素。
鲍：铅、镉、甲基汞、无机砷。

海藻：铅、无机砷。

检测方法和判定限量值见附录8，检测工作要求见1.4.3。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监督抽查、风险监测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通过直接任务指派所属质检机构、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进行项目委托的，需确保具体检测任务承担单位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且检测能力覆盖所承担监督抽查任务的所有检测项目，不得再进行任务委托分包；风险监测任务根据具体情况可适当分包。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项目委托，只能由地市级统一采购，不得再将任务分解到县（市、区）级及以下。严禁以其他监测任务来替代本方案任务。

具体任务承担单位应提供监测工作实施方案（应明确抽样制样、样品流转保存、方法及判定依据、检测分析、报告出具、结果报送等各环节具体实施内容及人员分工安排）和质量保证实施方案（不能低于省级方案要求），并通过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应严格按照监测规范、技术规程和相关标准开展监测，所用检测标准（方法）为最新有效版本，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以确保监测质量，对检测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准确性负责。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年监督抽查、风险监测任务总量，结合本地生产实际，科学安排抽样频次和批次，不得在短时间内集中抽取大批量样品。2025年3月10日前将年度监督抽查、风险监测进度安排表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监测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各任务承担单位每月25日前将监测工作实施进度报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报表格式见附录14、附录15），同时提交报表电子版（word文件）和盖章扫描版（PDF文件）。

2.4 地市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
1.监测目的
通过实施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质量复核工作，对地市级任务承担单位开展实验室检测分析及结果计算等过程进行质量监督，有效评估地市级委托监测技术服务的数据质量，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结果可信。

2.复查数量及方式
全年共开展地市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260批次，结合质量监督检查，由检查组现场随机抽取复核样品，或线上随机抽取后由地市级任务承担单位将质量复核样品寄送至相应质检机构，具体数量分配见表18。

表18  地市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数量（批次）
	质量复核承担单位

	福州市
	70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宁德市
	40
	

	平潭综合实验区
	12
	

	南平市
	8
	

	厦门市
	6
	福建省渔业资源

监测中心

	漳州市
	40
	

	泉州市
	35
	

	莆田市
	33
	

	三明市
	8
	

	龙岩市
	8
	

	合计
	260
	


3.检测项目

每批次样品质量复核检测项目1-3个，由质量监督检查单位根据地市级监测任务实施情况确定。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配合质量监督检查单位做好本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和省水产研究所各承担130批次样品的质量复核工作。

5.进度安排

2025年5-11月。
质量复核样品抽取后，各任务承担单位应汇总所有复核样品的抽样单和检验检测报告扫描件，并按要求填写质量复核样品交接汇总表（见附录16），于1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材料发送至相应质检机构邮箱（省监测中心：glk888@126.com，省水产研究所：21224256@qq.com）。
质量复核结果报送工作要求同1.4.4中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结果报送。

2.5 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
1.监测目的
进一步落实水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监管职责，切实加大基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作为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有力补充，促进快筛和定量相结合，重点针对“7条鱼”实施出塘前“批批快检”，帮助各地及时发现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提高主动发现问题能力，把牢产地关口。
2.抽样品种及数量

全年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样品6000批次，抽样数量分配见表19。抽样工作要求见1.4.2。
表19  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任务分配表
	设区市
	抽样数量（批次）

	福州市
	840

	厦门市
	150

	漳州市
	960

	泉州市
	660

	莆田市
	540

	宁德市
	900

	平潭综合实验区
	150

	三明市
	660

	南平市
	600

	龙岩市
	540

	合计
	6000


根据当地水产养殖生产实际，均衡安排不同区域、不同品种、不同季节的抽检数量，对存在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要环节及节点，可以适当提高抽检的频次和范围，扩大快检工作的覆盖面，提高快检结果的代表性。主要针对养殖水产品，以各地主养品种为主（双壳贝类、藻类除外），并重点关注“7条鱼”，对“7条鱼”每批次出塘前都因地制宜开展“批批快检”，检测合格方能上市；同时兼顾属于“三前”环节收购、储存、运输的“7条鱼”，可进入产地收购点、暂养池、运输车、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展“7条鱼”快速检测。此外，加大对直供学校水产品和垂钓场所水产品的快检力度，并根据当地养殖特点和风险隐患情况，适当增加对虾、石斑鱼等海水品种，鳗鲡、鲤鱼等淡水品种，以及监测发现问题较多的其他小宗品种的抽样数量。

3.检测项目
禁用药物：氯霉素、孔雀石绿（含隐色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

停用药物：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未批准使用药物：地西泮、甲硝唑；

常规药物：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各设区市按照总任务量，每批次样品均要检测禁用药物、停用药物、未批准使用药物，其中虾、蟹等甲壳类样品可不测呋喃西林代谢物。同时，选取不少于50%批次样品检测常规药物，重点针对水产品出塘前加大常规药物快检力度，确保“不达标、不销售”。

各项目按照快速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和结果判定。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水产品快检任务的具体分解安排，督促辖区内各快检任务承担单位开展快检工作、及时按要求报送快检数据。
各市、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快检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提供全省快检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各市、县（市、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年快检任务总量，结合本地生产实际，科学安排每个月的快检工作。2025年3月10日前将年度快检工作进度安排表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和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快检结果报送工作要求见1.4.4。对于快检中发现的超标情况处置工作要求见1.4.6。

6.交叉抽检
为进一步提升快检实效，2025年继续推进水产品快检交叉抽检工作。选取福州和平潭两地、泉州和莆田两地分别进行交叉抽检，原则上在3月、6月、9月，各地市每月交叉抽检20批次，全年共抽检60批次，全省交叉抽检共计240批次。交叉抽检项目包括所有快速检测项目。交叉抽检样品量计入相关设区市全年快检任务量。

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泉州市和莆田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交叉抽检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加强沟通会商，科学制定交叉抽检工作实施方案，于2025年3月10日前报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备案，同时抄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每次交叉抽样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将交叉抽检结果报表（见附录16）报送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由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汇总上传至“福建省水产品快检在线监测平台”。

2.6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
1.监测目的
对我省主要养殖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开展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摸清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中主要的风险物质，为规范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强化全链条监管和执法提供技术支持。

2.抽样品种及数量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20批次，包括饲料（尤其是配合饲料）、饲料添加剂，以及用于水产养殖的“非药品”“水质改良剂”等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标称具有促生长、杀虫、清塘或环境改良等作用的投入品）。抽样地点以水产养殖现场为主，兼顾投入品经营企业，尽可能扩大排查范围，保留详细的抽样和样品信息（含产品标签、说明书原件或复印件等）。

3.检测项目
酰胺醇类（氯霉素、氟苯尼考、甲砜霉素）、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磺胺类（磺胺噻唑、磺胺嘧啶、磺胺甲基嘧啶、磺胺甲基异噁唑、磺胺多辛、磺胺间甲氧嘧啶）。

检测方法参照附录8。

4.任务承担单位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水产养殖用投入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抽样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5.进度安排

抽样时间：2025年10月31日前完成全年抽样工作。

2025年12月20日前将水产养殖用投入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总结报告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

质量保证

3.1 工作目标
通过对监测方案制定、抽样、制样、保存、运输、流转、实验室分析测试、数据结果以及数据报送等全过程进行监督控制，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质量可靠、结果可信。

3.2 任务分工
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协调督导全省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质量保证工作。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牵头组织实施质量保证工作，编制全省质量保证工作方案和工作报告。

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质量保证工作。

各任务承担单位负责本单位产地水产品质量保证工作。

3.3 工作要求及内容
3.3.1 基本要求
任务承担单位须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认证（CATL），原则上要参加上一年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织的药物残留、重金属等项目的检测技术能力验证并通过考核。

3.3.2 质量保证要求
1.实施方案编制要求
任务承担单位编制本单位年度质量控制实施方案，或在任务实施方案中明确质量控制工作内容。全程质量控制实施方案应包括仪器设备、人员、标准物质、抽（采）样、制样、预处理、储存、运输、检测方法、实验室分析、数据审核等质量保证措施，制定可实施的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计划。
2.人员培训要求
任务开展前，任务承担单位应加强抽样过程技术培训，组织相关抽样人员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水产品抽样规范》（GB/T 30891-201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技术规范的学习培训，确保工作规范有序。

3.抽样、制样要求
抽样、制样人员严格按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水产品抽样规范》等要求进行，按规范做好抽样记录和制样登记。

抽样的方式与数量应按照本工作方案的要求严格执行，监督抽查严禁从市场购买样品。严格落实随机抽样要求，不得选择性抽样、中途更换样品、出具虚假报告。

开展监督抽查时，抽样应在生产现场进行，每个生产主体抽取的样品不多于2个，同一池（塘）或网箱只能抽取1个样品；监督抽查抽取的样品应现场制样（分割、混合），并按检测用样和备份用样分别包装，现场进行封样。

漏抽样或临时变更抽样品种、数量等，应说明理由并按规定程序向任务下达部门和抽样组织单位报批。

4.实验室检测质量要求
检测人员应持有上岗证。

具有能满足检测分析要求的实验室环境、仪器设备，使用可溯源至国际单位制（SI）单位或有证标准物质。

样品流转严格按照单位资质认定管理程序及有关规定执行。

检测方法可按照本工作方案中附录8的要求执行，若检测方法采用附录8以外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部文公告的检测方法时，其检出限应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方可采用。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方式尽可能多样化，质控方式包括方法空白试验、校准曲线核查、仪器设备定期校验、平行样分析、加标样分析、密码样分析、利用质控图校核等。

实验室检测时质控率不低于10%，其中加标和跟标质控率不低于5%，平行测试不低于5%。检测项目质控样加标浓度根据各任务分别确定，列入承担任务质检机构的工作方案中。

实验室内检测质量控制评价标准按照有关项目检测方法有关规定执行（如检测方法没有规定，按一般判定标准执行，一般判定标准为：加标回收率在70%～120%之间，跟标样不应超过标准物质不确定度的2倍）。

5.数据结果要求
结果判定限量值按照附录8执行。

任务承担单位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应信息完整，包括受检单位、抽样地点、经纬度等详细信息。

抽样后应及时开展实验室分析和出具检测报告，有不合格样品的，要第一时间报送不合格结果。
3.3.3 质量监督检查
监测任务开展过程中或发现上报的监测数据异常时，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任务承担单位开展质量监督检查。

1.检查内容
采用现场汇报、实验室现场检查、档案记录调阅等方式进行实验室质量监督检查。内容如下：

实施方案（含质量保证内容）；人员持证上岗及业务培训情况；仪器设备检定、校准、使用维护情况；标准物质管理情况；检测方法采用情况；抽样偏离情况；样品运输、保存、预处理及流转；检测质量控制情况；数据结果情况等。

2.实施时间
2025年2-11月，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3.3.4 能力验证
各任务承担单位必须参加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织的药物残留、重金属等项目的检测技术能力验证（参加项目为承担任务的检测项目）。

3.4 成果提交
任务承担单位编制质量保证工作报告（可包含在年度总结报告中），于2025年11月30日前报送下达任务部门。报告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实验室资质认定情况、项目执行情况（包括监测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情况、标准物质使用情况、监测方法偏离情况、抽样偏离情况等）、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编制年度质量保证工作总报告（含质量复核情况），报送省局渔业与质量监督处。

附录1  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确保监督抽查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公正性，根据《渔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监督抽查是指对产地水产品及苗种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样监测，并对抽查结果进行处理和发布的活动。

第三条  农业部依法组织的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农业部负责监督抽查工作计划的制定、下达、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地方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抽样及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农业部指定的质检机构负责样品检测工作，并对抽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协助农业部渔业局组织监督抽查的实施并负责相关技术工作。

第五条  监督抽查结果由农业部负责对外公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对外公布。

第六条  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检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抽  样

第七条  农业部渔业局建立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生产单位数据库，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库内本辖区的生产单位名单及时更新。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本辖区内的水产品生产单位数据库。

第八条  根据监督抽查实施方案，被抽检单位名单由农业部渔业局从数据库中随机抽取，并通知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九条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农业部渔业局确定的名单负责组织实施抽样工作。质检机构负责抽样现场的技术支持。抽样人员中持有渔政执法证件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不少于2名（含2名，下同）。

第十条  抽样应在生产现场进行。每个被抽检单位抽取的样品不得多于2个，同一池（塘）或网箱只能抽取1个样品。

第十一条  抽样人员在抽样前应向被抽查人出示农业部有关文件或《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通知书》(样式见附件1，盖章有效)，以及抽样人员的有效证件，并将《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被抽检单位须知》(样式见附件2) 提交给被抽检单位。

第十二条  被抽检单位应配合监督抽查工作。无正当理由，经抽样人员劝说后仍不接受抽查的，执法人员应现场填写《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认定表》(样式见附件3)，由质检机构人员和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签字后及时向农业部渔业局报告。

第十三条 组织实施抽样工作的单位应完整填写《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见附件4)，并由质检机构人员、被抽检单位负责人和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共同签字或盖章。

抽样单由质检机构按规定样式自制。每次填写一式三份，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质检机构和被抽检单位各留存一份。

第十四条  抽取的样品应现场制样 (分割、混合)，并按检测用样和备份用样分别包装。

第十五条  封样必须现场进行。封样单 (样式见附件5) 经质检机构人员、被抽检单位负责人和不少于2名执法人员共同签字确认有效。封样单由质检机构按规定样式自制，要确保封样单不可二次使用。

第十六条  抽取的样品包装、加封查验无误后，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保存，防止变质，并协助运送至质检机构。

第十七条 抽样组织单位应按抽检当日抽检品种市场平均零售价向被抽检单位现场支付样品补偿费，并索要有效发票。被抽检单位确实无法提供发票的，应填制《农业部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抽样付费专用单》(样式见附件6)，并由质检机构人员、被抽检单位和执法人员三方签字确认后作为报销凭证。

第十八条  被抽检单位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拒绝接受抽查：

（一）抽样工作内容与农业部文件不符的；

（二）抽样相关材料不齐全的或抽样人员不能出具有效身份证明的；

（三）执法人员少于2人的。

第十九条  由于客观原因导致无样品可抽的，被抽检单位必须出具书面证明材料，抽样人员应当签字确认，并向农业部渔业局报告。

第三章  检  测

第二十条  质检机构应通过省级以上计量认证和审查认可，具有同监督抽查任务相适应的承检能力、范围、仪器设备和检测人员。质检机构个别检测参数没有通过能力认证的，应委托具有该参数检测资质的质检机构承检并出具报告。

第二十一条  质检机构应通过农业部渔业局组织的检测能力验证。

第二十二条  质检机构应当制定有关样品的验收、入库、领用、检验、保存及处理的程序，并严格按程序规定执行。备份样品应当在检测结果上报后继续保留三个月。

第二十三条  质检机构应按照监督抽查方案中规定的方法和判定依据进行检测和结果判定。
第二十四条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者其他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必须如实填写《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特殊处理报告书》(样式见附件7)，附加充分的证明材料，分别向农业部渔业局和被抽检单位所在地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报  告

第二十五条  检验发现阳性或超标样品的，质检机构应在检验结束后48小时内将《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下称《不合格结果通知单》，样式见附件8）和检验报告以特快专递寄出（以寄出当日邮戳为准）或传真至农业部渔业局和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并抄送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检验结果合格的，质检机构应在完成检验后20个工作日内将检验报告一式两份寄送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并由其转送被抽检单位一份。

第二十六条  检验报告内容必须齐全，检验项目和依据必须清楚，并与抽查方案相一致。检验原始记录必须如实填写，保证真实、准确、清楚，不得随意涂改，并妥善保留备查。

第二十七条  质检机构完成抽检工作后，应按监督抽查方案规定的要求将工作总结报告、检验结果汇总表报送农业部渔业局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并及时将检验结果详细数据录入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信息管理系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监督抽查汇总分析报告，并及时报送农业部渔业局。

第五章   复  检

第二十八条  被抽检单位对监督抽查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收到《不合格结果通知单》之日起5个工作日（以传真或当地邮戳为准）内，通过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向农业部渔业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同时抄送质检机构。逾期不申请的视为认同检验结果。

第二十九条  农业部渔业局收到复检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有必要复检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原承检质检机构和复检申请人。

第三十条  复检工作由农业部渔业局指定不同于原承检机构的质检机构或参考实验室承担。复检时使用备份用样，经复检申请人和承担复检工作的质检机构复核后签字确认。复检申请人因故不能到现场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到现场进行确认，或者做出书面声明，认可质检机构使用的备份用样的有效性。

第三十一条  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垫付。复检判定结果与原检验判定结果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承担。复检判定结果与原检验判定结果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原质检机构承担。

第三十二条  承担复检的质检机构应在收到复检样品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检，并填写《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复检结果报告书》（样式见附件9），连同检验报告以特快专递（以当地邮戳为准）或传真报送农业部渔业局和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各两份）。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告知申请复检单位复检结论，并转送复检报告。

第六章 结果处理

第三十三条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不合格结果通知单》及检验报告后，应立即填写《农业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送达通知单》（样式见附件10），送达被抽检单位，同时组织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立案调查，禁止不合格产品转移和上市销售。在被抽检单位认可不合格结果，或者不合格结果经复检确证后，应于20个工作日内进行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及时上报农业部渔业局和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

第三十四条　对检出的不合格水产品，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责令生产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合格产品为获得认证产品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取消有关认证证书。

第三十五条  不合格水产品经无害化处理后，生产单位可向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重新抽检，并支付抽检费用。检验结果合格的水产品允许上市，仍不合格的应由执法人员监督销毁，销毁费用由被抽检单位承担。

第三十六条  被抽检单位收到《不合格结果通知单》后仍销售不合格水产品的，由当地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法从重处罚，并责令召回已经销售的不合格产品。

第三十七条  被抽检单位认可检验结果，或者检验结果经复检确证无误后，农业部在相关媒体上公布“合格”、“不合格”、“拒绝抽检”的被抽检单位名单。
第三十八条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违规生产单位黑名单制度，进行专库管理，加大监管和监测力度。

第七章  工作纪律

第三十九条  参与监督抽查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执法、秉公执法，在规定时限内对被抽查的产品和企业名单保守秘密。

第四十条  抽样人员有下列行为的，抽样单位应及时进行调查，视情况停止有关抽样人员的工作，必要时予以调离或辞退，并按有关程序规定予以纠正，及时挽回已造成的影响。
（一）以其它样品代替被抽检单位样品，或者非现场抽样，或者未完整填写抽样单据导致无法追溯的，或者有其它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由于工作失误，保存和输送样品出现质量问题导致样品无法检测的；

（三）利用抽检工作谋取个人利益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四十一条  质检机构应如实上报检验结果，不得瞒报，并对检验结果负责。违反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质检机构不得利用监督抽查结果参与有偿活动。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质检机构承担农业部监督抽查任务资格：

（一）同一年度内检验能力验证结果两项次不合格的；

（二）检验过程出现重大失误、对后续执法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能按时报送检验结果的；

（四）连续两次未按时向有关方面寄送检验报告的；

（五）发现抽样过程不规范或抽样人员市场购买样品等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也未向农业部渔业局和属地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的；

（六）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四条  对于抽样过程中出现市场购样等弄虚作假、敷衍应付行为的，一经查实，农业部将进行通报批评。

第四十五条  未经农业部授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外擅自公布或披露检验结果的，依法追究其有关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生产单位包括生产企业和个体养殖户。

第四十七条  地方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农业部渔业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通知书(样式)
                               （     ）第   号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为保证水产品消费安全，依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兽药管理条例》，我部现依法对你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　           等单位生产的水产品开展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名单附后)。请妥善组织做好抽样组织工作，并对承检机构工作予以必要的协助。

受检产品品种：                      

承  检 机 构：

抽  检 日 期：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附件2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被抽检单位须知
一、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根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实施，任何单位不得拒绝。对拒绝抽查的，农业农村部将公布拒绝抽检单位名单。

二、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事先不通知被抽检单位，抽样组织单位须持农业农村部文件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任务通知书》、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或工作证），并由执法人员陪同在养殖场现场、随机抽取。

三、监督抽查不得向被抽检单位收取任何费用，并须按抽检当日抽检品种市场平均零售价向被抽检单位支付样品补偿费。被抽检单位应提供有效发票，确实无法提供发票的，应配合填制《农业农村部水产品监督抽查抽样付费专用单》。

四、抽取样品的数量不得超过检测必需和备份样品的数量。

五、被抽检单位对监督抽查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5日内，通过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向农业农村部提出复检书面申请。并事先垫付复检费用。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同检验结果。

六、复检时使用原始抽检的备份样品，并经复检申请人和承担复检的质检机构确认。复检申请人因故不能到现场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到现场进行确认，或者做出书面声明，认可质检机构使用的备份用样的有效性。

七、复检结果与初次结果判定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复检申请人承担；判定结果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原质检机构承担。复检费用需复检申请人提前垫付。

八、被抽检单位对执行此次监督抽查任务的单位、个人及有关此次抽查工作的任何意见，请及时向组织监督抽查的部门反馈。反馈意见者应留下电话、传真或Email等联系方式。

九、此《须知》由质检机构负责制，在抽样时交付被抽检单位。

农业农村部渔业局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里11号渔业局，100125

联系电话：（010）59192925、59192927

传　　真：010－59192995

电子信箱：fishmarket@agri.gov.cn

------------沿此虚线剪下，作为收到本《须知》的回执---------------
回　执
《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被抽检单位须知》已收悉。
被抽检单位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绝抽检认定表(样式)
	被抽检单位
	产品名称
	
	抽样日期
	

	
	基地(户)名称
	

	
	养殖场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任务来源
	

	抽样组织单位
	
	联系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描述）：
执法人员签字：
质检机构人员签字：
抽样组织单位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联，第一联由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留存；第二联由省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留存；第三联送交农业农村部渔业局。

附件4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商    标(如有)
	
	标识
	□有     □无

	产品认证情况
	□无公害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其他　□无

	证书编号（如有）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抽样场所
	□无公害水产品生产企业  □健康养殖示范场  □出口原料备案场  □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小型普通养殖场

	被抽检单位
	名   称
	

	
	通讯地址
	
	邮编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抽样组织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E-mail
	

	被抽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被抽检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质检机构人员签字：
执法人员（２名）签字：
       年    月    日

	被抽检单位所在地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被抽检单位无公章的，可以手印取代。


注：1、本工作单由被抽检单位协助抽样组织单位工作人员如实填写。
2、被抽检单位、承检单位和执法单位人员须分别在工作单上签字、盖章。此工作单将作为抽样组织单位与被抽检单位样品确认的重要依据。
3、本工作单一式三联，第一联留被抽检单位，第二联留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第三联留承检机构。
4、需要做选择的项目，在选中项目的“□”中打“√”。
附件5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封样单(样式)
一、竖式封样单


二、横式封样单


注：
１、本文书尺寸大小、封样单材料由抽样组织单位根据样品具体情况自定，但须确保字迹能够清晰辨认，且不易浸水损毁。
２、横式和竖式封样单完全等效，可根据具体情况使用，使用时必须经三方的签字认可。
３、为确保样品的真实性，抽样组织单位可自行采取漆封、特殊材料、拍照等其他附加的防拆封措施。

附件6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抽样付费专用单(样式)
　              (付款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品  种
	数量（公斤）
	单价（元/公斤）
	金额（元）
	监督抽查文件号

	
	
	
	
	

	
	
	
	
	

	
	
	
	
	

	合计（大写）
	￥


被抽检单位负责人：                  质检机构人员：       
执法人员：                　　　　　收   款   人：
注：此单据一式两联，被抽检单位、付款单位各留存一联。

附件7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样品特殊处理报告书（样式）
农业农村部：
我单位承担的     　 （注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中，因以下原因，请求将下列样品按特殊样品处理，不纳入此次抽查统计。
特殊处理原因：A、样品寄送途中由无利害关系第三方损坏，不能正常检验；B、样品寄送途中丢失，已有无利害关系第三方声明责任；C、样品发生特殊情况，检验无法继续进行；D、因检验原因，致使检验结果失效；E、其他原因                   。
附表：样品特殊处理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受检单位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批次
	抽样日期
	特殊处理原因
（选择A、B、C、D、E）
	备注

	
	
	
	
	
	
	
	
	

	
	
	
	
	
	
	
	
	


（质检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注：
１、本文书是在抽样、检验环节中，样品发生意外情况，无法继续进行检验工作时，质检机构及时向农业农村部报告对样品进行特殊处理时使用。
２、注①处填写此次监督抽查任务批号和产品名称。
３、在样品发生特殊情况后，抽样单位/检测机构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本单一式三联，第一联寄送农业农村部渔业局；第二联寄送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第三联由质检机构留存。

附件8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不合格结果通知单(样式)
（     ）第   号
              (接收机构名称)： 
受农业农村部委托，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对   　   省（区、市）开展了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有下列产品检验结果为不合格（□超标；□阳性）。产品检验报告附后。
	序号
	样品
编号
	样品
名称
	生产单位
	不合格参数
	检测结果
	检测方法

	
	
	
	
	
	
	

	
	
	
	
	
	
	

	
	
	
	
	
	
	

	以下空白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质检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复检结果报告书(样式)
                                   编号：
农业农村部渔业局、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名称)： 

根据农业农村部           　　      (文件标题及文号)的委托，我中心对原由              (原承检机构名称) 　   年   月   日检验、           (被抽检单位)生产的           （异议产品名称）产品进行了复检。结果如下：
□ 维持原结论
□ 变更检验结论为                  
理由：                                                
检验报告附后，请审查。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复检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报告书连同检验报告应分别送农业农村部渔业局和申请复检单位所在地的省级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各一式两份），并留存复检机构存档。

附件10
农业农村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不合格结果送达通知单(样式)
（     ）第   号
               (被抽检单位)： 
受农业农村部委托，              (质检机构名称)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生产的              （产品名称）进行了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验结果（□超标；□阳性）。现将不合格结果及产品检验报告送达你单位。
你单位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可在收到此通知单及检验报告的5个工作日内通过我厅(局、委、办)向农业农村部提出请复检申请，逾期将视同其认可此检验结果。复检费用由你单位垫付，复检结果与初检结果判定一致的，复检费用由你单位承担；复检结果与初检结果不一致的，复检费用将由              (质检机构名称)承担，你单位垫付的费用将全部退还。
如有其他不明事宜，请与我局(委、办)联系。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送达人员签名：           被抽检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单》一式两份，一份送达被抽检单位，一份留存执法单位。
附录2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

（2012年8月14日农业部令2012年第7号公布，2022年1月7日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1号修订）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是指为了掌握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系统和持续地对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害因素进行检验、分析和评价的活动，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普查和专项监测等内容。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是指为了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依法对生产中或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的活动。
第四条　农业农村部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需要，制定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条件的检测机构承担。 
第六条　农业农村部统一管理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和信息，并指定机构建立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承担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和信息的采集、整理、综合分析、结果上报等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和信息。鼓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数据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经费列入本部门财政预算，保证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二章  风险监测

第八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应当定期开展。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要，可以随时开展专项风险监测。 

第九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需要，制定并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建设规划，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监测计划向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机构下达工作任务。接受任务的机构应当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编制工作方案，并报下达监测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工作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监测任务分工，明确具体承担抽样、检测、结果汇总等的机构；
（二）各机构承担的具体监测内容，包括样品种类、来源、数量、检测项目等；

（三）样品的封装、传递及保存条件；

（四）任务下达部门指定的抽样方法、检测方法及判定依据；

（五）监测完成时间及结果报送日期。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分布及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监测品种、监测区域、监测参数和监测频率。

第十二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应当采取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抽样方法，确保样品的代表性。 

第十三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应当按照公布的标准方法检测。没有标准方法的可以采用非标准方法，但应当遵循先进技术手段与成熟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并经方法学研究确认和专家组认定。

第十四条　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的机构应当按要求向下达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送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

第十五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风险监测形势会商制度，对风险监测结果进行会商分析，查找问题原因，研究监管措施。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送监测数据和分析结果，并向同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行政、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通报。

农业农村部及时向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和卫生行政、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通报监测结果。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结果及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风险监测工作的抽样程序、检测方法等符合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监测结果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第三章  监督抽查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重点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
第二十条　监督抽查按照抽样机构和检测机构分离的原则实施。抽样工作由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其执法机构负责，检测工作由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负责。检测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协助实施抽样和样品预处理等工作。

采用快速检测方法实施监督抽查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一条　抽样人员在抽样前应当向被抽查人出示执法证件或工作证件。具有执法证件的抽样人员不得少于两名。

抽样人员应当准确、客观、完整地填写抽样单。抽样单应当加盖抽样单位印章，并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人签字或捺印；被抽查人为单位的，应当加盖被抽查人印章或者由其工作人员签字或捺印。

抽样单一式四份，分别留存抽样单位、被抽查人、检测单位和下达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抽取的样品应当经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人签字或捺印确认后现场封样。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抽查人可以拒绝抽样：
（一）具有执法证件的抽样人员少于两名的；
（二）抽样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或工作证件的。
第二十三条　被抽查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告知拒绝抽样的后果和处理措施。被抽查人仍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当现场填写监督抽查拒检确认文书，由抽样人员和见证人共同签字，并及时向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情况，对被抽查农产品以不合格论处。
第二十四条　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监督抽查的同一批次农产品，下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不得重复抽查。

第二十五条　检测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测和备份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必要时，在不影响样品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可以对检测样品分装或者重新包装编号。

第二十六条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任务下达部门指定的方法和判定依据进行检测与判定。

采用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的，应当遵守相关操作规范。

检测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者其他情况致使检测无法进行时，检测机构应当如实记录，并出具书面证明。

第二十七条　检测机构不得将监督抽查检测任务委托其他检测机构承担。

第二十八条　检测机构应当将检测结果及时报送下达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应当在确认后二十四小时内将检测报告报送下达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抽查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抽查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被抽查人。

第二十九条　被抽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之日起五日内，向下达任务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其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书面申请复检。

采用快速检测方法进行监督抽查检测，被抽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时起四小时内书面申请复检。

第三十条　复检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指定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复检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复检结论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原检测机构承担。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抽检不合格的农产品，应当及时依法查处，或依法移交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查处。

第四章  工作纪律

第三十二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不得向被抽查人收取费用，监测样品由抽样单位向被抽查人购买。

第三十三条　参与监测工作的人员应当秉公守法、廉洁公正，不得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被抽查人或者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抽样、检测工作。

第三十四条　抽样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方案进行，不得擅自改变。

抽样人员不得事先通知被抽查人，不得接受被抽查人的馈赠，不得利用抽样之便牟取非法利益。

第三十五条　检测机构应当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不得瞒报、谎报、迟报检测数据和分析结果。

检测机构不得利用检测结果参与有偿活动。
第三十六条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和参与监测工作的人员应当对监测工作方案和检测结果保密，未经任务下达部门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抽样和检测工作纪律的工作人员，由任务承担单位作出相应处理，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违反监测数据保密规定的，由上级主管部门对任务承担单位的负责人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处罚。

第三十九条　检测机构无正当理由未按时间要求上报数据结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承担检测任务的资格。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检测结果不实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涉嫌犯罪的，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录3  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工作规定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以下简称水产品快检）工作是指对水产品及苗种进行抽样及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包括禁用药物和限用药物的检测。其结果仅作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参考依据，不作为执法查处的直接依据。

第三条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全省水产品快检工作计划的制定、下达、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协助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进行水产品快检工作的组织实施，并负责相关技术工作。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水产品抽样及快速检测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四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内水产品快检工作的信息与数据。

第二章  抽  样
第五条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本行政区内水产品生产单位数据库，并对生产单位名单及时更新。受检单位名单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从本行政区生产单位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第六条 抽样人员原则上不少于2名，其中1名为相关执法机构人员。

第七条 抽样应在生产现场进行，每个受检单位每次最多只能抽取不同养殖池（塘）或网箱中的2个样品。一般每个受检单位每个品种每年度只能抽取1次，但对存在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重点季节，可以适当提高抽检频次。
第八条 受检单位应配合抽检工作。无正当理由，经抽样人员劝说后仍不接受抽检的，抽样人员应现场填写《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拒检认定表》（附件1），由抽样人员签字后及时报送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执法机构。

第九条 抽样人员应完整填写《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单》（附件2），并由受检单位负责人和抽样人员共同签字或盖章。抽样单一式两份，抽样单位和受检单位各留存一份。

第十条 抽取的样品没有立即检测的必须在适宜条件下保存，防止变质。

第十一条 抽样单位应按抽检当日抽检品种市场平均零售价向受检单位现场支付样品补偿费，并索要有效发票。受检单位确实无法提供发票的，抽样单位应填写《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付费专用单》（附件3），并由受检单位负责人和抽样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第三章  检  测
第十二条 样品可在抽样现场进行快速检测，也可带回在固定实验场所进行快速检测。

第十三条 快速检测技术人员应参加省级以上水产品质检机构举办的水产品快检技术培训，并取得考核合格证书。

第十四条 承担快速检测的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样品的验收、制备、入库、领用、检测、保存及处理的程序，并严格按照程序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样品应于抽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快速检测工作。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后，原则上不超过10天。

第十六条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下达的水产品快检任务所需的快速检测试剂盒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统一配备。福建省渔业资源监测中心协助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进行快速检测试剂盒的配备工作。

第十七条 承担快速检测的单位应按照各检测项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和结果判定，并出具《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结果报告表》（附件4）。

第十八条 快速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品判为疑似阳性样品。若检出禁用药物疑似阳性样品，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和《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暂行规定》立即启动监督抽查程序，于3个工作日内对该疑似阳性样品所属生产单位生产的同种产品进行监督抽查抽样工作，抽样人员应不少于2名渔政执法人员。若检出限用药物疑似阳性样品，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督促受检单位严格遵守休药期管理规定，须经再次抽检合格后方可起捕上市。

第十九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完成监督抽查抽样后2个工作日内，将样品、抽样单和送样检测单（附件5）同时寄送至具有相关检测资质的质检机构进行检测。

第四章  数据报送
第二十条 所有原始记录必须如实填写，保证真实、准确、清楚，不得随意涂改，并建档保存备查。同时依托福建省水产品快检在线监测平台进行数据报送。

第二十一条 每批样品检测结束后，各抽检单位应及时向受检单位出具《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结果报告表》。各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本行政区各快检任务承担单位进行快检结果数据报送，在4月、7月、10月、翌年1月5日前，将上季度快检结果报送至福建省水产品快检在线监测平台；并于7月10日前上报工作半年总结，于翌年1月10日前上报年度工作总结（样式见附件6），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将于每季度首月10日通报各地快检任务完成情况。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每季度的快检工作通报将作为省委、省政府渔业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考核项目、质量强省考核项目、省效能办绩效管理考核项目的依据。

第五章  工作纪律
第二十二条 水产品快检工作不得向受检单位收取费用。

第二十三条 参与抽样及检测工作的人员应当秉公守法、廉洁公正，不得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受检单位或者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抽样、检测工作。

第二十四条 抽样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方案进行，不得擅自改变。抽样人员不得接受受检单位的馈赠，不得利用抽样之便牟取非法利益。

第二十五条 检测机构应当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责，不得瞒报、谎报、迟报检测数据和分析结果。检测机构不得利用检测结果参与有偿活动。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水产品快检工作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抽样、检测工作纪律的工作人员，由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相应处理。

第二十八条 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处罚。
第二十九条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将于半年及年终开展快检进度情况及档案检查，对发现弄虚作假单位进行全省通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所称受检单位包括生产企业和个体养殖户等。

第三十一条 我省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水产品快检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⒈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拒检认定表

⒉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单

⒊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付费专用单

⒋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结果报告表

⒌送样检测单

附件1
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拒检认定表
	受检

单位

情况
	样品名称
	

	
	单位名称
	

	
	抽样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任务依据
	

	抽样日期
	

	抽样单位
	
	联系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描述）：
抽样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联，第一联由抽样单位留存，第二联由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留存

附件2
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单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规    格
	
	抽样数量及重量
	

	养殖方式
	□池塘养殖  □网箱养殖  □工厂化养殖

□其他：
	抽样基数
	

	抽样场所
	□无公害水产品生产企业    □健康养殖示范场    □出口原料备案场

□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小型普通养殖场

	受检
单位
	名    称
	

	
	抽样地点
	
	池（网箱）号
	

	
	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抽样

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本次抽样始终在本人陪同下完成，样品真实可靠。上述记录经核实无误，承认其合法性。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受检单位（公章）：

（无公章的，可以手印取代）

年    月    日
	抽样人员签字：

抽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工作单由受检单位协助抽样单位工作人员如实填写。受检单位、抽样单位须分别在工作单上签字、盖章。此工作单将作为抽样单位与受检单位样品确认的重要依据。

2、本工作单一式二联，第一联留抽样单位，第二联留受检单位。

3、需要做选择的项目，在选中项目的“□”中打“√”。
附件3
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付费专用单
　                                   (付款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品     种
	数量（公斤）
	单  价
（元/公斤）
	金额（元）
	任务依据

	
	
	
	
	

	
	
	
	
	

	
	
	
	
	

	合  计（大写）
	￥


领款人签章：                   付款人签章：
（受检单位负责人）                （抽样人员）
第一联  留付款单位
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抽样付费专用单
　                                   (付款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品     种
	数量（公斤）
	单  价
（元/公斤）
	金额（元）
	任务依据

	
	
	
	
	

	
	
	
	
	

	
	
	
	
	

	合  计（大写）
	￥


领款人签章：                   付款人签章：
（受检单位负责人）                （抽样人员）
第二联  留受检单位
附件4
福建省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结果报告表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任务依据
	
	抽样日期
	

	受检单位
	 
	抽样地点
	

	快检试剂盒品牌
	
	检测场所
	□抽样现场
□固定实验场所

	检  测  结  果

	检测项目
	标识检测限
（µg/kg）
	快检试剂盒生产批号
	快检试剂盒有效期
	结果判定
（在对应的“□”中打“√”）

	
	
	
	
	□阴性
□疑似阳性

	
	
	
	
	□阴性
□疑似阳性

	
	
	
	
	□阴性
□疑似阳性

	
	
	
	
	□阴性
□疑似阳性

	
	
	
	
	□阴性
□疑似阳性

	
	
	
	
	□阴性
□疑似阳性

	检测人（签字）：                   年    月    日

签发人（签字）：                   年    月    日

（检测单位公章）

	注：1、以上检测结果为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定性检测结果。
2、检测项目可根据实际任务要求增减。
3、本表一式二联，第一联由抽检单位留存，第二联给受检单位。


附件5
送样检测单
	接收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样品重量
	检测项目

	
	
	
	
	

	
	
	
	
	

	
	
	
	
	

	
	
	
	
	

	
	封装情况
	保存情况
	运输情况

	
	
	
	

	送样单位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送样人（签名）：
                          年    月    日
	接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工作单核对签字后需传真或快递一份回送样单位。
附录4  监督抽查抽样单（样式）
福建省产地水产品（苗种）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单
	被抽检

单位
	单位名称
	

	
	抽样地点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抽样场所

类型
	□健康养殖示范场  □出口原料备案场  □标准化养殖示范场  □小型普通养殖场  □其他：

	养殖方式
	□池塘养殖  □工厂化养殖  □网箱养殖  □滩涂养殖  □筏式养殖  □其他：

	任务依据
	
	监测类别
	监督抽查

	样品

信息
	样品名称/
编号
	抽样数量
/重量
	规格
	池/网箱号
	抽样基数
	抽样站位
	认证情况
	证书编号
（如有）

	
	
	
	
	
	
	E：
N：
	□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名特优新农产品

□其他：
	

	
	
	样品状态
	□鲜活 □冰鲜 □冷冻 □个体完整 □体色正常 □带包装 □其他：

	
	
	现场制样
	□否 □是:检测    g;备份    g
	保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样品名称/
编号
	抽样数量
/重量
	规格
	池/网箱号
	抽样基数
	抽样站位
	认证情况
	证书编号
（如有）

	
	
	
	
	
	
	E：
N：
	□绿色食品

□有机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

□名特优新农产品

□其他：
	

	
	
	样品状态
	□鲜活 □冰鲜 □冷冻 □个体完整 □体色正常 □带包装 □其他：

	
	
	现场制样
	□否 □是:检测    g;备份    g
	保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抽样组织

单位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备注：是否使用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尚处在休药期内的国家规定允许使用兽药：□否  □是

是否存在垂钓行为：□否  □是

	本人（单位）承诺，此次抽取的样品均由上述养殖池（塘、网箱）现场采集，对样品、抽样程序、过程、封样状态及上述内容无异议。

被抽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被抽检单位（公章）：
（无公章的，可用手印取代）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2 名）签字：

抽样组织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技术支持单位/质检机构对样品、抽样程序、过程、封样状态及上述内容无异议。

技术支持单位/质检机构人员（2 名）签字：

技术支持单位/质检机构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注：1.抽样组织单位填写地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此单一式三联，由技术支持单位/质检机构、被抽检单位、抽样组织单位分别留存。
附录5  养殖水产品风险监测抽样单（样式）
福建省养殖水产品（苗种）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单
	任务依据
	
	监测类别
	风险监测

	序号
	抽样

编号
	样品

名称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受检单位
	池（网箱）号
	抽样地点
	样品数量

/重量
	规格
	抽样

基数
	养殖

方式
	样品状态

	
	
	
	ddd.dddddd
	dd.dddddd
	
	
	
	
	
	
	
	

	
	
	
	
	
	
	
	
	
	
	
	
	

	
	
	
	
	
	
	
	
	
	
	
	
	

	
	
	
	
	
	
	
	
	
	
	
	
	

	
	
	
	
	
	
	
	
	
	
	
	
	

	
	
	
	
	
	
	
	
	
	
	
	
	

	保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备注：因养殖方式较多，样品状态也各不相同，抽样人员可参照下列方式状态以序号代替填写。养殖方式：A池塘养殖 B网箱养殖 C工厂化养殖 D滩涂养殖 E筏式养殖 F其他：________；样品状态：①鲜活 ②冰鲜 ③冷冻 ④个体完整 ⑤体色正常 ⑥其他：________。

	抽样组织单位
	
	抽样组织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签字及电话

（如该项人员为抽样人员，则该栏不需填写）
	

	抽样人员（2名）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单一式两联，由质检机构、抽样组织单位分别留存。
附录6  “三前”等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单（样式）
福建省“三前”等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单
	任务依据
	
	监测类别
	□风险监测    □快速检测

	序号
	抽样编号
	样品名称
	抽样环节
	抽样地点
	样品

数量/重量
	规格
	样品

状态
	样品产地
（溯源地）
	是否有承诺达标合格证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保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备注：因抽样环节较多，样品状态也各不相同，抽样人员可参照下列环节状态以序号代替填写。抽样环节：A产地收购点 B暂养池 C运输车 D批发市场 E农贸市场 F其他：________；样品状态：①鲜活 ②冰鲜 ③冷冻 ④个体完整 ⑤体色正常 ⑥其他：________。

	抽样组织单位
	
	抽样组织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签字及电话

（如该项人员为抽样人员，则该栏不需填写）
	

	抽样人员（2名）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单一式两联，由质检机构、抽样组织单位分别留存。

附录7  捕捞水产品风险监测抽样单（样式）
福建省捕捞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单
	任务依据
	
	监测类别
	风险监测

	序号
	抽样编号
	样品

名称
	抽样地点（渔港或码头名称）
	靠岸渔船船号

或渔港码头摊位号
	样品来源

（捕捞海域）
	样品

数量/重量
	规格
	抽样

基数
	捕捞

方式
	样品

状态

	
	
	
	
	
	
	
	
	
	
	

	
	
	
	
	
	
	
	
	
	
	

	
	
	
	
	
	
	
	
	
	
	

	
	
	
	
	
	
	
	
	
	
	

	
	
	
	
	
	
	
	
	
	
	

	保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备注：因捕捞方式较多，样品状态也各不相同，抽样人员可参照下列方式状态以序号代替填写。捕捞方式：A围网捕捞 B流刺网 C定制网 D钓具捕捞 E笼捕 F敷网 G虾拖 H 其他：________；样品状态：①鲜活 ②冰鲜 ③冷冻 ④个体完整 ⑤体色正常 ⑥其他：________。

	抽样组织单位
	
	抽样组织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签字及电话

（如该项人员为抽样人员，则该栏不需填写）
	

	抽样人员（2名）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单一式两联，由质检机构、抽样组织单位分别留存。
附录8  检测方法及判定限量值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判定限量值
	数据单位
	判定依据

	1
	酰胺醇类
	氯霉素
	GB 31656.16-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品中氯霉素、甲砜霉素、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20756-2006 《可食动物肌肉、肝脏和水产品中氯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2483号公告-8-2016 《饲料中氯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0.3 μg/kg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氟苯尼考
	
	鱼（皮+肉）：1000 μg/kg

其他品种（肌肉）：100 μg/kg
	
	GB 31650-2019

	
	
	氟苯尼考胺
	
	
	
	

	2
	孔雀石绿
	孔雀石绿
	GB/T 19857-2005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

（2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1.0 μg/kg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隐色孔雀石绿
	
	
	
	

	3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呋喃唑酮代谢物（AOZ）
	GB 31656.1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多残留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783号公告-1-2006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1077号公告-2-2008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1.0 μg/kg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呋喃它酮代谢物（AMOZ）
	
	1.0 μg/kg
	
	

	
	
	呋喃妥因代谢物（AHD）
	
	1.0 μg/kg
	
	

	
	
	呋喃西林代谢物（SEM）
	
	1.0 μg/kg
	
	

	4
	甲基睾酮
	SC/T 3029-2006 《水产品中甲基睾酮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不得检出

（方法检出限：10 μg/kg）
	μg/kg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

	5
	喹诺酮类
	恩诺沙星
	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 《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2349号公告-5-2015 《饲料中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鱼（皮+肉）：100 μg/kg；

其他品种（肌肉）：100 μg/kg
	μg/kg
	GB 31650-2019

	
	
	环丙沙星
	
	
	
	

	
	
	洛美沙星
	
	2.0 μg/kg
	
	GB 31650.1-2022

	
	
	培氟沙星
	
	2.0 μg/kg
	
	

	
	
	氧氟沙星
	
	2.0 μg/kg
	
	

	
	
	诺氟沙星
	
	2.0 μg/kg
	
	

	6
	地西泮
	SN/T 3235-2012 《出口动物源食品中多类禁用药物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0.5 μg/kg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7
	四环素类
	土霉素
	SC/T 3015-2002 《水产品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鱼（皮+肉）：200 μg/kg；

虾（肌肉）：200 μg/kg；

其他品种不作判定
	μg/kg
	GB

31650-2019

	
	
	金霉素
	
	鱼（皮+肉）：200 μg/kg；

虾（肌肉）：200 μg/kg；

其他品种不作判定
	
	

	
	
	四环素
	
	鱼（皮+肉）：200 μg/kg；

虾（肌肉）：200 μg/kg；

其他品种不作判定
	
	

	8
	五氯苯酚及其钠盐
	SC/T 3030-2006 《水产品中五氯苯酚及其钠盐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不得检出

（方法检出限：1.0 μg/kg）
	μg/kg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

	9
	磺胺类
	磺胺噻唑
	农业部1077号公告-1-2008 《水产品中17种磺胺类及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农业部2349号公告-5-2015 《饲料中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鱼（皮+肉）：100 μg/kg；

其他品种（肌肉）：100 μg/kg
	μg/kg
	GB 31650-2019

	
	
	磺胺嘧啶
	
	
	
	

	
	
	磺胺甲基嘧啶
	
	
	
	

	
	
	磺胺二甲基嘧啶
	
	
	
	

	
	
	磺胺甲基异噁唑
	
	
	
	

	
	
	磺胺多辛
	
	
	
	

	
	
	磺胺异噁唑
	
	
	
	

	
	
	磺胺喹噁啉
	
	
	
	

	
	
	磺胺间甲氧嘧啶
	
	
	
	

	
	
	磺胺间二甲氧嘧啶
	
	
	
	

	
	
	磺胺氯哒嗪
	
	
	
	

	
	
	磺胺甲噻二唑
	
	
	
	

	10
	硝基咪唑类
	甲硝唑
	SN/T 3235-2012 《出口动物源食品中多类禁用药物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不得检出

（方法定量限：0.5 μg/kg）
	μg/kg
	GB

31650-2019

	
	
	地美硝唑
	
	不得检出

（方法定量限：0.5 μg/kg）
	
	

	11
	甲氰菊酯
	GB/T 5009.162-2008 《动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第一法：气相色谱-质谱法）
	不作判定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12
	扑草净
	参照SN/T 1968-2007 《进出口食品中扑草净残留量检测方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
	不作判定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13
	头孢类
	头孢噻肟
	参照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316号-5-2020 《饲料中17种头孢菌素类药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不作判定
	μg/kg
	/

	
	
	头孢曲松
	
	不作判定
	
	

	14
	大肠埃希氏菌
	GB 4789.38-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5 大肠埃希氏菌MPN计数（第一法）】
	N≤230 MPN/100 g

（第一类生产区）
	MPN/100 g
	农渔发

〔2024〕5号

	
	
	
	230 MPN/100 g<N≤

4600 MPN/100 g

（第二类生产区）
	
	

	
	
	
	4600 MPN/100 g<N≤

46000 MPN/100 g

（第三类生产区）
	
	

	
	
	
	N>46000 MPN/100 g且长期无改善
（禁止生产区）
	
	

	15
	河豚毒素
	GB 5009.20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品中河豚毒素的测定》（第二法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2.2 mg/kg
	μg/kg
	SC/T 3124-2019

	16
	麻痹性贝类毒素

（PSP）
	GB 5009.21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贝类中麻痹性贝类毒素的测定》（小鼠生物法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小鼠生物法：400 MU/100 g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800 μg/kg【以石房蛤毒素（STX）计】
	MU/100 g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17
	腹泻性贝类毒素

（DSP）
	GB 5009.21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贝类中腹泻性贝类毒素的测定》（小鼠生物法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小鼠生物法：不得检出

（0.05 MU/g）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160 μg/kg【以大田软海绵酸（OA）计】
	MU/g

μg/kg


	农渔发

〔2024〕5号

	18
	铅（以Pb计）
	GB 5009.1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HY/T 147.3-2013 《海洋监测技术规程 第3部分：生物体》(6 铜、铅、锌、镉、铬、锰、镍、砷、铝、铁的同步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新鲜藻类（螺旋藻除外）：0.5mg/kg；

藻类制品（螺旋藻制品除外）：1.0mg/kg；

鲜、冻水产动物（鱼类、甲壳类、双壳贝类除外）：1.0 mg/kg（去除内脏）；

鱼类、甲壳类：0.5 mg/kg；

双壳贝类：1.5 mg/kg
	mg/kg
	GB

2762-2022

	19
	镉（以Cd计）
	GB 5009.1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26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鱼类：0.1 mg/kg；

甲壳类（海蟹、虾蛄除外）：

0.5 mg/kg；

海蟹、虾蛄：3.0 mg/kg；

双壳贝类、腹足类、头足类、棘皮类：2.0 mg/kg（去除内脏）
	mg/kg
	GB

2762-2022

	20
	甲基汞（以Hg计）
	GB 5009.17-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肉食性鱼类及其制品除外）：0.5 mg/kg；

肉食性鱼类及其制品（金枪鱼、金目鲷、枪鱼、鲨鱼及以上鱼类的制品除外）：1.0 mg/kg；

金枪鱼及其制品：1.2 mg/kg；

金目鲷及其制品：1.5 mg/kg；

枪鱼及其制品：1.7 mg/kg；

鲨鱼及其制品：1.6 mg/kg
	mg/kg
	GB

2762-2022

	21
	无机砷（以As计）
	GB 5009.11-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鱼类及其制品除外）：0.5 mg/kg；

鱼类及其制品：0.1 mg/kg
	mg/kg
	GB

2762-2022

	22
	石油烃
	GB 17378.6-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6部分：生物体分析》
	≤15 mg/kg
	mg/kg
	NY

5073-2006

	备注
	各检测项目除采用上述所列检测方法外，如有其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部文公告的检测方法，且其最低检出限能满足限量值要求时，在检测中可以采用。

监督抽查所有检测项目均须通过资质认定。风险监测中扑草净、头孢类项目检测结果仅供参考。

GB 31656.16-2022的适用范围不包括牛蛙，牛蛙中氟苯尼考胺残留量的测定参照此方法，需进行方法验证，仅出数据、不作判定。
GB 31656.13-2021的适用范围不包括虾、蟹等甲壳类可食组织中SEM的测定，如使用该方法进行虾、蟹等甲壳类检测，SEM项目不出数据、不作判定。
5. SN/T 1968-2007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海参，海参中扑草净残留量的测定参照此方法，需进行方法验证，仅出数据、不作判定。
6.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16号-5-2020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海参，海参中头孢类药物的测定参照此方法，需进行方法验证，仅出数据、不作判定。
7. 进行甲基汞项目检测时，可先测定总汞，当总汞含量不超过甲基汞限量值时，可判定符合限量要求而不必测定甲基汞；否则，需测定甲基汞含量再作判定。

8. 进行无机砷项目检测时，可先测定总砷，当总砷含量不超过无机砷限量值时，可判定符合限量要求而不必测定无机砷；否则，需测定无机砷含量再作判定。
9. 判定依据：

（1）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2）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3）GB 31650.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4）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5）SC/T 3124-2019《鲜、冻养殖河豚鱼》

（6）NY 5073-2006《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

（7）农渔发〔2024〕5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4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和《2024年国家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的通知


附录9  监督抽查总结报告模版
关于报送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的报告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一、总体情况
㈠组织工作情况

㈡抽样情况

本部分含有附件1。
㈢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限量

本部分含有附件2。

二、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情况。

㈠按检测项目分类（见附件3）

按各检测项目分别描述。

㈡按养殖品种分类（见附件4）

按各养殖品种分别描述。

㈢按设区市分类（见附件5）

按各地市分别描述。

㈣必检单位检测结果

如有必检单位，则需填写。

㈤结果报表汇总（见附件6、附件7）

如有不合格样品，需填报附件6。

三、其他说明

附件：⒈XXXX年（项目名称）抽样统计表

⒉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限量值

⒊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检测项目分类）

⒋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养殖品种分类）

⒌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设区市分类）

⒍XXXX年（项目名称）不合格样品汇总表

⒎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报表（按任务下达的品

种类别分类填报）（报表为Excel格式，具体见“监

测数据报送管理软件平台”中模版）

                                   单位名称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1
XXXX年（项目名称）抽样统计表
单位：批次                                                                                  
	抽样

地区
	抽查品种
	合计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品种。

附件2
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限量值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判定限量值
	数据单位

	
	
	
	
	

	
	
	
	
	

	
	
	
	
	

	
	
	
	
	

	
	
	
	
	

	
	
	
	
	

	
	
	
	
	

	
	
	
	
	

	
	
	
	
	

	
	
	
	
	

	
	
	
	
	

	
	
	
	
	

	
	
	
	
	

	
	
	
	
	


附件3
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检测项目分类）
单位：批次                                                                                 

	设区市

名称
	样

品

总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检测项目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项目。

附件4
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养殖品种分类）
单位：批次                                                                                 

	养殖

品种
	样

品

总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检测项目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项目。

附件5
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设区市分类）
单位：批次                                                                                 

	设区市

名称
	样

品

总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抽查品种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品种。

附件6
XXXX年（项目名称）不合格样品汇总表
	序号
	抽样编号
	样品名称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受检单位
	池（网箱）号
	抽样地点
	抽样日期
	不合格参数
	测定值

（µg/kg或mg/kg）
	备注

	
	
	
	
	
	
	
	
	
	
	
	

	
	
	
	
	
	
	
	
	
	
	
	

	
	
	
	
	
	
	
	
	
	
	
	

	
	
	
	
	
	
	
	
	
	
	
	

	
	
	
	
	
	
	
	
	
	
	
	

	
	
	
	
	
	
	
	
	
	
	
	

	
	
	
	
	
	
	
	
	
	
	
	

	
	
	
	
	
	
	
	
	
	
	
	

	
	
	
	
	
	
	
	
	
	
	
	


附录10  风险监测总结报告模版
关于报送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的报告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一、总体情况

组织工作情况

抽样情况

本部分含有附件1。

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限量

本部分含有附件2。

二、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情况。

㈠按检测项目分类（见附件3）

按各检测项目分别描述。

㈡按养殖品种分类（见附件4）

按各养殖品种分别描述。

㈢按设区市分类（见附件5）

按各地市分别描述。

㈣结果报表汇总（见附件6、附件7）

如有不合格样品，需填报附件6。

三、其他说明

附件：⒈XXXX年（项目名称）抽样统计表

⒉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限量值

⒊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检测项目分类）

⒋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养殖品种分类）

⒌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设区市分类）

⒍XXXX年（项目名称）不合格样品汇总表

⒎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报表（报表为Excel

格式，具体见“监测数据报送管理软件平台”中模版）

单位名称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1
XXXX年（项目名称）抽样统计表
单位：批次                                                                                  
	抽样

地区
	监测品种
	合计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计划抽样
	已完成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品种。

附件2
检测项目、方法及判定限量值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判定限量值
	数据单位

	
	
	
	
	

	
	
	
	
	

	
	
	
	
	

	
	
	
	
	

	
	
	
	
	

	
	
	
	
	

	
	
	
	
	

	
	
	
	
	

	
	
	
	
	

	
	
	
	
	

	
	
	
	
	

	
	
	
	
	

	
	
	
	
	

	
	
	
	
	


附件3
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检测项目分类）
单位：批次                                                                                

	设区市

名称
	样

品

总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检测项目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项目。

附件4
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养殖品种分类）
单位：批次                                                                                

	养殖

品种
	样

品

总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检测项目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项目。

附件5
XXXX年（项目名称）结果统计表（按设区市分类）
单位：批次                                                                                 

	设区市

名称
	样

品

总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监测品种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样

品

数
	超

标

数
	超

标

率

%

	
	
	
	
	
	
	
	
	
	
	
	
	
	
	
	
	
	
	
	
	
	
	
	
	

	
	
	
	
	
	
	
	
	
	
	
	
	
	
	
	
	
	
	
	
	
	
	
	
	

	
	
	
	
	
	
	
	
	
	
	
	
	
	
	
	
	
	
	
	
	
	
	
	
	

	
	
	
	
	
	
	
	
	
	
	
	
	
	
	
	
	
	
	
	
	
	
	
	
	

	
	
	
	
	
	
	
	
	
	
	
	
	
	
	
	
	
	
	
	
	
	
	
	
	

	合计
	
	
	
	
	
	
	
	
	
	
	
	
	
	
	
	
	
	
	
	
	
	
	
	


注：“/”表示不参与抽检品种。

附件6
XXXX年（项目名称）不合格样品汇总表
	序号
	抽样编号
	样品名称
	实测经度
	实测纬度
	受检单位
	池（网箱）号
	抽样地点
	抽样日期
	不合格参数
	测定值

（µg/kg或mg/kg）
	备注

	
	
	
	
	
	
	
	
	
	
	
	

	
	
	
	
	
	
	
	
	
	
	
	

	
	
	
	
	
	
	
	
	
	
	
	

	
	
	
	
	
	
	
	
	
	
	
	

	
	
	
	
	
	
	
	
	
	
	
	

	
	
	
	
	
	
	
	
	
	
	
	

	
	
	
	
	
	
	
	
	
	
	
	

	
	
	
	
	
	
	
	
	
	
	
	

	
	
	
	
	
	
	
	
	
	
	
	


附录11  快速检测总结报告模版

关于报送XXXX年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
工作总结的报告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现将XXXX年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㈠组织工作情况

㈡抽样情况

㈢检测项目

二、检测结果

㈠按检测项目分类
㈡按养殖品种分类
㈢按地区分类
三、存在问题

附件：1.分检测项目合格率统计表

2.分养殖品种合格率统计表

3.分地区合格率统计表

4.疑似阳性样品及受检单位名单

5.XXXX年水产品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结果报表（报表

为Excel格式，具体见“监测数据报送管理软件平

台”中模版）

                                 单位名称
XXXX年XX月XX日
附件1
 分检测项目合格率统计表
	养殖品种
	样品数量
（批次）
	检测项目

	
	
	
	
	
	

	
	
	抽检样品数（批次）
	合格样品数（批次）
	合格率

（%）
	抽检样品数（批次）
	合格样品数（批次）
	合格率

（%）
	抽检样品数（批次）
	合格样品数（批次）
	合格率

（%）
	抽检样品数（批次）
	合格样品数（批次）
	合格率

（%）

	海水鱼类
	
	
	
	
	
	
	
	
	
	
	
	
	

	淡水鱼类
	
	
	
	
	
	
	
	
	
	
	
	
	

	海水虾类
	
	
	
	
	
	
	
	
	
	
	
	
	

	淡水虾类
	
	
	
	
	
	
	
	
	
	
	
	
	

	蟹类
	
	
	
	
	
	
	
	
	
	
	
	
	

	鲍
	
	
	
	
	
	
	
	
	
	
	
	
	

	其他贝类
	
	
	
	
	
	
	
	
	
	
	
	
	

	……
	
	
	
	
	
	
	
	
	
	
	
	
	

	合计
	
	
	
	
	
	
	
	
	
	
	
	
	


附件2
分养殖品种合格率统计表
	养殖品种
	品种数量
（个）
	品种名称
	抽检样品数量
（批次）
	合格样品数量
（批次）
	禁用药物合格率（%）
	停用药物合格率（%）
	未批准使用药物合格率（%）
	常规药物合格率（%）

	海水鱼类
	
	
	
	
	
	
	
	

	淡水鱼类
	
	
	
	
	
	
	
	

	海水虾类
	
	
	
	
	
	
	
	

	淡水虾类
	
	
	
	
	
	
	
	

	蟹类
	
	
	
	
	
	
	
	

	鲍
	
	
	
	
	
	
	
	

	其他贝类
	
	
	
	
	
	
	
	

	……
	
	
	
	
	
	
	
	

	合计
	
	
	
	
	
	
	
	


附件3
分地区合格率统计表
	地区名称
	年度任务量
（批次）
	已完成
（批次）
	完成率
（%）
	禁用药物

合格率（%）
	停用药物

合格率（%）
	未批准使用药物

合格率（%）
	常规药物

合格率（%）

	
	
	
	
	
	
	
	

	
	
	
	
	
	
	
	

	
	
	
	
	
	
	
	

	
	
	
	
	
	
	
	

	
	
	
	
	
	
	
	

	
	
	
	
	
	
	
	

	
	
	
	
	
	
	
	

	
	
	
	
	
	
	
	

	
	
	
	
	
	
	
	

	合计
	
	
	
	
	
	
	


附件4                                   
疑似阳性样品及受检单位名单
	序号
	样品
名称
	抽样
日期
	受检单位
	抽样地点
	检测项目
（在对应的疑似阳性检测项目下方打“√”）

	
	
	
	
	
	
	
	
	

	
	
	
	
	
	
	
	
	

	
	
	
	
	
	
	
	
	

	
	
	
	
	
	
	
	
	

	
	
	
	
	
	
	
	
	

	
	
	
	
	
	
	
	
	

	
	
	
	
	
	
	
	
	

	
	
	
	
	
	
	
	
	

	
	
	
	
	
	
	
	
	


附录12  福建省增殖放流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承诺书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我作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认真做好水产苗种生产养殖过程记录，对投入品的使用情况如实记载，包括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日期，病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收获日期等。生产记录由记录人签名负责，建档保持两年，绝不弄虚作假。

二、不购买和使用禁停用水产养殖投入品和其它物质，科学、安全、合理用药，严格执行渔药使用休药期的规定，从生产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积极落实苗种生产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服从各级监管部门的检查、检测和监督，如提供的水产苗种经检测不合格，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理，执行不合格产品召回作无害化处理制度，并承诺三年内不再承担增殖放流项目苗种供应任务。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录13  样品移交确认单
福建省水产品（苗种）质量安全监测样品移交确认单
抽样单位名称：                          

	收样时间

（接收人员填写）
	            年      月      日       时

	样品件数

（含备用样品）
	

	抽样编号
	

	文书检查记录
	抽样单信息：(与样品相符  (与样品不符

	样品检查记录
	封    条：(完好        (有破损

样品数量：(满足要求    (不满足

样品状态：(正常        (异常

	样品移交

确认结果
	(接收      (拒收

拒收理由：



	抽样单位样品移交人签字：


	质检机构样品确认人签字：




注：此单一式两联，由抽样单位、质检机构分别留存。

附录14      年度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地市级监督抽查
样品总数

（批次）
	地市级监督抽查
不合格样品数

（批次）
	地市级风险监测
样品总数

（批次）
	地市级风险监测
不合格样品数

（批次）

	
	
	
	


备注：此表只填写地市级安排的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样品数量信息。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录15      年度地市级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不合格样品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监测类型

（监督抽查/风险监测）
	样品名称
	被抽检单位名称
	抽样地点
	抽样日期
	不合格参数
	测定值
	判定
限量值
	查处情况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录16      年度地市级监测工作质量复核样品交接汇总表
承担任务来源：
	序号
	样品名称
	样品标识
	报告编号
	任务类型
（监督抽查/风险监测）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方法
检出限
	定量限
	不合格
检测值
	检测结果
（合格/不合格）

	
	
	
	
	
	
	
	
	
	

	
	
	
	
	
	
	
	
	
	

	
	
	
	
	
	
	
	
	
	

	
	
	
	
	
	
	
	
	
	

	
	
	
	
	
	
	
	
	
	

	
	
	
	
	
	
	
	
	
	

	
	
	
	
	
	
	
	
	
	

	
	
	
	
	
	
	
	
	
	

	样品提供单位（盖章）
	
	接收单位
	

	送样人（签名）：
年    月    日
	接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录17      年度福建省水产品药残快检交叉抽检结果报表
抽样单位：（盖章）
	序号
	样品编号
	水产
类别
	样品名称
	抽样日期
	被抽检
单位
	抽样
组织
单位
	抽样
单位
	氯霉素
	孔雀石绿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
	地西泮
	甲硝唑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结果
判定

	
	
	
	
	
	
	
	
	
	
	呋喃唑酮
代谢物
	呋喃西林
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呋喃它酮代谢物
	
	
	
	
	
	

	
	
	
	
	
	
	
	
	
	
	
	
	
	
	
	
	
	
	
	

	
	
	
	
	
	
	
	
	
	
	
	
	
	
	
	
	
	
	
	

	
	
	
	
	
	
	
	
	
	
	
	
	
	
	
	
	
	
	
	

	
	
	
	
	
	
	
	
	
	
	
	
	
	
	
	
	
	
	
	

	
	
	
	
	
	
	
	
	
	
	
	
	
	
	
	
	
	
	
	

	
	
	
	
	
	
	
	
	
	
	
	
	
	
	
	
	
	
	
	

	
	
	
	
	
	
	
	
	
	
	
	
	
	
	
	
	
	
	
	

	
	
	
	
	
	
	
	
	
	
	
	
	
	
	
	
	
	
	
	


附录18  水产品（苗种）样品费参考标准
	序号
	类别
	品种
	抽样数量

（每批次）
	支付标准

（元/批次）

	1
	鱼类
	石斑鱼
	珍珠龙胆
	≥3尾，且≥1.5kg（苗种≥100g）
	200

	
	
	
	其他石斑鱼
	
	300～400

	
	
	其他鱼类
	≥3尾，且≥1.5kg（苗种≥100g）
	200

	2
	虾类
	≥10尾，且≥1kg（苗种≥100g）
	200

	3
	蟹类
	青蟹
	≥5只，且≥2kg（苗种≥100g）
	300～400

	
	
	其他蟹类
	
	200

	4
	贝类
	鲍
	≥3kg

（苗种≥30只，且≥100g）
	200～300

	
	
	其他贝类
	
	200

	5
	藻类
	≥0.5kg
	100

	6
	海参
	≥3只，且≥0.5kg
	200～300

	7
	蛙类
	棘胸蛙
	≥3只，且≥1.5kg
	200～300

	
	
	其他蛙类
	
	200

	8
	其他
	黄鳝、泥鳅、龟鳖类等
	≥3只，且≥1.5kg
	200

	备注
	1.开展产地水产品（苗种）质量安全监测抽样工作，主要在水产养殖（育苗）或捕捞现场，应要求被抽检单位现场起捕水产品（苗种），并综合考虑市场行情、起捕难度、养殖损耗等支付相应的样品补偿费。样品费包含样品成本、起捕人工作业成本、养殖水产品受影响损耗等费用。
2.按照抽样规范要求进行抽样，实际操作中应根据所取样品的个体大小，在保证最终检样量的基础上，抽取样品。

3.遇特殊情况，如水产苗种规格较小、水产品规格较大、抽样数量较大、样品市场零售价较高等，应根据实际情况支付费用，并在抽样付费专用单上予以说明。


被抽检单位负责人：　　　　　质检机构人员签字：　　　　执法人员签字（2名）：





产  地  水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抽  查  封  样  单　





年    月    日 封





产  地  水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抽 查


封 样 单


                    质检机构人员签字：


     被抽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执法人员（2名）上签字：


　　　　　　　　　　　　　　　　　    年    月    日封










